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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 裁军谈判委员会養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i其 1982年会议的年 

度报告以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本报告并叙述了委员会的工作 I安 徘 （第二部分 )和 

委员会根掘1982年所通过的议程而进行的工作（第三鄧分），

二、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A . 委员会 1982年会议

2 . 委员会于1982年 2 月 2 日至4 月 2 3 日以及8 月 S 日至9 月 1 7 日举行 

会议，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3 9 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国和应遵参加讨 

论的非成 i 国就委员会面前各项问颗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3 . 委员会还就其议程、工作计划、组织和程序，以及4 员会各议程项目和其 

他事项，举行了 3 5次非正式会议。

4 . 根据议事规则第9 条，下列成员国担任了委员会的4 席：伊明、 2 月份； 

意大利， 3 月份 Î H本， 4 月份以及委员会1982年会议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之间 

的休会期间；肯尼亚， 8 月份；墨西哥，9 月份以及直至委员会1983年会议召开 

之前的休会期间，

B , 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

5 . 下列各成员国代表参加了委员谷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比利时、 巴西、保加剰亚、無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 

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意大利、 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 H利亚、 

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参 

加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国家的综合名单作为附录一列入本报告。



c .  1982年会议的议程以及 

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 

工作计划

6 . 根据议事现则第2 9 条，主席于 1982年 2 月 1 8 日在第156次全体会 

议上提出了关于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临时议程和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的建议。 

主席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做了下述声明（CD//TY. 156 ) ;

" 关于通过1982年议程和 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大家有一项 

谅解，即不在目前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的问题，可在议程项目2 

下进行审议，和去年的做法一样。

考虑到所发表的各种意见,本委员会将决定在适当的时间举行非正式会议 

以便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审议议程项目7 , 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对这小项目进一步 

的处理问题，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在审议这一项目时，将适当考虑劉载 

入联大第36//97C：号和第3 6 /99号决议的建议。 "

7 .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议程和工作计划，某些代表a 就此发 

了言。 要员会的议程及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的案文（第 CD/242号文件）如下：

"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力多迫谈判讲坛，应促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 

裁军的实现。

" 委员会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 《最后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敦，将在下列各方面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竞春和裁 

军以及其他有关措施的问题：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二

四

五

六

化学武暮；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 

常规武器；

裁减军事预算；

裁减军队；



七、裁军和发展；

八、载军和国际安全；

九、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为一切有关方面接受的适当裁军措施 

的有效核查方法；

十、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 在上述范围内，裁军谈部委g 会 为 1982年通过了下列议程，其中包括 

按照议事观则第八1T规定应由委g 会加以审议的项目：

1 • 禁止核试验。

2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3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4 . 化学武器。

5 . 新型大规摸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6 . 综合裁军卞案，

7 .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务竞春。

8 . 审议和通过：

(a) 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 

告；以及

( b ) 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年度报告。

" 委员会进行工作时将铭记着，它应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 

别会议的成功作出赏献。

工 作 计 划

" 按照议事规则第2 8 条的规定，委员会还通过了 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 

议的工作计划：

2 月 2 日一 1 6 H 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审议议程和工作计划，以

及审议就议程各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2。

如有必要，以后将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些问题 ,



2 月 1 7 H - 2 3

2 月 2 4 H - 3 月

3 月 8 H - 1 2 0

3 月 2 2 曰- 2  6 H

3 月 2 9 H一 4 月 6

4 月 7 B —-4 月 2 3

日 禁止核试验。

5 H 停止核军备竞 . 和核裁军。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徘。

3 月 1 5 日一1 9 日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

放射性武器。

化学武器。

H 综合裁军方案。

日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 \审议和通过提交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同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 

会议的特别报告 * .

" 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将在第一期会的适当时间审议议程第1 项。

" 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还将在会议早期召开，以趣续审议番员会成g 资格审 

查办法的问题，包括委S 们为改进委员会的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所提出的提

摩  »0
8 . 在第 174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于1982年 4 月 2 3 H结束 1982^ 

会议第一期会议，并 于 1982年 8 月 3 日开始其第二期会议。

9 .在委员会 198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主席于 1982年 8 月 5 日在第 

176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的建议。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 

过了主席提议的工作计划（CD/304 ) . 该工作计划如下：

"按照议事规则第2 8 条的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如下的1982年 

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 I

各辅助机构业已筹备就绪的报告可早些加以审议。

按照议事规则第4 4 条的规定，报告草案最迟应在其规定的3Ê过日期两周之前， 

提交番员会全体成员国审议。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于7 月 2 0 H开始工作。



8 月 3 H — 6 H

8 月 9 H - 1 3 0

8 月 1 6 曰—— 2 0 H

8 月 2 3 H — 2 7 H

8 月 3 0 日一.9月 1 H

9 月 2 日一 3 曰

9 月 6 H — 7 H 、

9 月 8 日一 9 日 

9 月 1 0 日一1 4 日

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审议 1982年会议第二期 

会议的工作计划，以及审议设立新的附属机构， 

化学武器。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核禁波

防止外展空间的军备竞赛。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徘，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性武暮^。

综合裁军方案。

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审议和通过提交联合 

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 全体会议将遂周进行，同时要考虑到委员会及其各附属机构的工作量。 

" 根掘委员会过去的各项决定（CD/292第 1 7 段 ），将在第二期会议期 

间就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

" 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将在委员会主席和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根播各小 

组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协商之后召开。

将在本周内根据议程项目5 "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召开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以便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各项提案和建议，将欢 

迎专家参加这些会议的活动。非正式会议将对委员会非成员国及其专家开放。



" 正如委员会在其第16T次全体会议所决定的，审议关于债察和识别地震事件 

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将于8 月 9 日至2 0 日召开会议，

"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将于8 月 2 日至6 日就技术问题同各国代表团进 

行协商。

" 委员会在通过其工作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议事规则第3 0 和第 3 1 条的规定二

1 0 . 在 1982年9月16日 的 第 18T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于9 月 1 7 日结 

束 1982年会议，

D. 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

1 1 . 按照议事规则第3 2 条，下述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萝马教廷、爱尔兰、马达加斯加、挪威、葡寄牙、塞 

内加尔、西班牙、墙士、突尼斯、土耳其和越南。

1 2 . 委员会收到并审议了非成员国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请求，根播议事规则， 

委员会邀请：

( a ) 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挪威、塞内加尔和西班牙等国 

的代表在198 2 年期间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就议程中 

实质性项目进行的讨论，并参加为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特设工作小 

组的会议。

(b) 土耳其代表在1982年期间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就议 

程中的实质性项目进行的讨论，并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 

组的会议。

( C ) 突尼斯代表在1 982年期间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 

议以及保说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 

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 d ) 瑞士代表在1982年期间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就化学 

武器进行的讨论，以及就此项目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E . 关于为议事规则第2 5 条作出增添的建议

13. 1982年 9 月 1 3 日， 2 1 国 7提出了一份题为 " 设立附厲机构"的工作 

文件（CD//330 ) , 供 1 983年的委员会会议进行可能的审议，

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审查办法的审议及有关事壞

1 4 . 根掘为 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非 

正式会议审议这一问题，其中焦括改进委员会的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提案。

1 5 . 自从1980年以来，讨论这一间题的具体情况其中包括12,32年会议第一 

期会议的情况已载入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 

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的第14一2 2段 （GD/292和 Corr. 1 - 3  ) 。 s

1 6 .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的第5 5 段、第 5 6 段和第 6 2 段也谈 

及了这一问题/ 这些段落同委员会审议的这一问题直接相关。

1 7 . 在 198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和协商, 

审议成员资格审查办法，其中包括应联大要求审议根播提高其效率的需要增加委员 

会成员国数量的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委员会还审议了改进其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 

的问题。

1 8 . 委员会考虑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阐明的观点，即"为了 

获得最大效能，谈判机构为了方便起见，成员应当较少 " ， 以及"趣续需要一个成 

员数额有限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决定的唯一多这裁军谈判讲坛" ，与此同时， 

委员会特别欢迎下列国家æ f：求成为委员会成员国方面所表现的兴趣。它们是奥地利、 

孟加拉、芬兰、爱尔兰、挪威、塞内加尔、西班牙、 突尼斯、 土耳其和越南，这些 

国家已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有关这小问题的正式申请。委员会认识到非成员国 

对裁军谈吳■；成功与否所表示的正当的关切心情，以及它们参加多这谈典1的权利，

阿巧及利亚、阿根廷、巴西、细甸、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É 、肯尼 I 墨西寄、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斯里兰卡、墙典、
委内端技南斯拉夫、札伊尔

并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编第2 号 X  A X S -1 2 / 2 )印发。 

A/S-12/3  二



19 . 委员会在原则上不反对进一步有限地槽加成员数额，,但是对如何在实践中 

根舞上一段中提及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所阐明的意见最凉效地解 

决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特别报告的 

第 2 0 段中表明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

20. 委 M 会了解这一事实，即人们将不时地提出增如成贡国的要求。委员会正 

在探索解决目前和今后各种霉求的方式方法，在这方面，有人提出了关于有限地增 

加成贾数额的标准和程序间题，以及对这一谈判讲坛的组织结构进行可能的修改等 

问题的提案，委贾会打算在1983年会议期间趣续审议这些问题，并将向联合国大 

会第3 8 届会议Æ ：报结果，

21 . 委员会收到几项关于提高和改进工作效率的提案（ C D / 200 »  C D / 204f  

C D / 330 .  CD/pv, 150.  C D / P V .  186和 第 4 5 号工作文件），在这些提案中包 

括各种事宜，其中有程序、安播、会议期限、代表情况、工作计划的合理化、非成 

员国更加充分地参加、加强秘书处， 等等，委员会打算在1983年会议期间积极审 

议这些提案以及其他可能提出的提案，并将着手实施那些获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提案。 

委员会清楚地知道有必要m 检查其工作程序和安排*以便改进其作为唯一的就裁 

军措施进行多进谈判的机构的工作》

22 . 同时，委员会赞赏有关的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并将根掘其议事规 

则場尽全力为这些国家更充分地参如委员会反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提供方便。

G  . 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 3 . 按照议事规则第4 2 条规定， 向委员会分发了非政府组织料个人的全部来 

文的清单（第 CD/^GC5和 6 等文件）。

三、 1 9 8 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

2 4 在 19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是根掘为1982年通过的议程 

和工作计划进行的•委员会分发的文件的清单以及这些文件的案文已作为附录二列 

入本报告，列有各国代表团在198 2 年会议期间发言的、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遂字 

记录索弓I，和委员会会议的遂字记录作力附录三列入本报告，



2 5 . 委员会牧到联合国秘书长1982年 2 月 1 日的来信（CD//231),递交联大 

在 1981年第三十六届会议上通过的所有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特别是那些赋予裁 

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责任的决议 :

36/84 " 俘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揚捧 "

36/185 **大会第35X1 45B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

36/89 "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36/922 " 核 武 器 的 切 方 面 "

36/925* "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

36/9 2 K " 禁止核中子武器 "

36/^2M "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36/94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以加

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

36/35 "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 "

36//96A " 化学和细菌（生 物 ）武器 "

36/96B " 化学和细窗（生 物 ）武器 "

3 6 y V 7 B  " 缔结一项紫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效射性武器的国际公 

约 "

36/97G " 防止外展空间的军备竞赛 "

36/9721 " 不在目前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

3 6 y V 7 G  " 紫止生产武器用途 0̂ 裂变材料，，

36/9 7 "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

36/99 " 缔结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 "

秘书长在同一封信中提请委员会特别注意这些决议中的下述规定：

第 36/18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 段數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a)铭

26
參

(1)

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规则不应被用来妨碍设立一小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



的附属机构；（切支持委员会于1982年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开始就一项禁止一 

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过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C)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 

可将多这谈判达成的条灼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 2 ) 第 3 6 / ^ 5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 段重申了大会的信念，即：裁军谈判委员 

会在楽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执行部分第6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 

会采取必要的步藻，包括设立一♦ 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楽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 

作为将于 198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最高优先工作；执行部分第7 段还请裁军谈部 

委员会在就上段所述条约进行谈到的范画内，对一个国际地策监测网和有效核査系 

统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政安徘；执行部分第8 段再请裁军谈 

判委员会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尽早向大会提出这一条约的草案；执行部分第9 段敦 

促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同委员会合作以履行其任务；执 

行部分第 1 0 段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 3 ) 第 3 6 / 8 9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载军谈到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优先次 

序，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加紧谈判， 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 统0^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 

可能的协定；执行部分第5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其工作成果的报告提请第三十七 

届大会审议《

( 4 ) 第 36//92Ef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其1982 

年会议期间继续深入审议关于停丘核军备竞» 核裁军的项目；执行部分第3 段促请 

载军谈判委员会力了早日开始就此问题的实质展开谈判， 应将其作为优先项目继续 

协商，其中应特别考虑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一♦负有明确任务的特设工 

作小组；执行部分第4 段认为适当的办法是：如同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 0 段所设想的那样 , 作为第一步，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着手审议核裁军的各♦阶段 

及他智定的内容，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内容；执行部分第5 段还认为适当的办法是： 

在讨论第一阶段的各项措施内容的范围内， 审议停止发展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及其新 

系统的问题；执行部分第6 段请栽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些谈判的结果，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 5 ) 第 36/^92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其他有关决议的各项条款，于 其 1982 

年举行的会议继续或着手进行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的优先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同时， 

为了达到这项目标，对现有的各特设工作小组赋予适当的谈到权，并作力紧急事项 

设立一十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及- •小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 

特设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2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完成 

拟订肆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并及时将该方案提交给将于1982年 6 月 7 日至7 月 9 

日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审议和通过；执行部分第3 段还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其对具有优先地位的裁军问题的谈判， 以便委员会能够以具 

体的成绩，力第二届专门讨论载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赏献；执行部分第5 

段又请裁军谈與委员会就其审议中的各 f 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一份特别报告，并就其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一^ 报告，

( 6 ) 第 36/92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小适 

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 

中子武器的公约；执行部分第3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 

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 7 ) 第 36//92Mf决议执行部分第4 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倾全力于其议程 

上各项实质而且优先的项目，以期取得确实的成果，从而有助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并有助于完成《宣布 1980年代力第二个裁军十年 

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 .

( 8 ) 第 3 6 / ^ 4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再次在 

原则上不反对关于缔结一项有效国际安徘，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 

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执行部分第3 段请裁军谈利委员会1982年会议继续 

就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进行谈到；执行部分第4 段促请参与谈判的所 

有国家为拟订和缔结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公约作出努力。



( 9 ) 第 3 6 X 9 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无人在 

原则上反对关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 

虽然已有人指出了在拟订一项可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所存在的因难；执行部 

分第 4 段建议继续加紧梦力，以寻求一种 " 共同办法 " 或 " 共同方式" ，并建议进 

一步探讨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的会议期间审 

，议的各种办法，以便克服各种® 难；执行部分第5 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趣续积极 

进行谈判，计及各方对# 结一项公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 

标的提案，以羊日达成袖>议并作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徘，

a a 第 36X96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 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198 2 年的会 

议开始时，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继续就一项全面有效紫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 

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 这公约进行谈判，谈判时要考瘾11- ^ 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 

议，并特别促请委员会重新设立一小职权经适当修正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 

便委员会能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执行部分第4 段请裁军谈判委 

员会将其谈判结果向大会19 8 2 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及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a i ) 第 3 6 / 9 6 B f决议执行部分第3 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1982年的会 

议开始时，作为高度优先事颂，继续就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 

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谈公约进行谈判，谈判时要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后的倡 

议，并特别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设立一个职权经适当修正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尽早就一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0 3 第 3 6 /9 7 & f决议执行部分第1 段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 以 

期早日完成拟订一项紫 •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如有可 

能的话提交给1982年，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执行部分第2 段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通过的报告中所载特设工作小组关于这方面的建议，即裁 

军谈到委员会在其198?年会议开始时再次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根据其届 

时将决定的适当职权， 继续就拟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进行谈判，



a 3 第 3 6//97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 段请载军谈判委员会从19 8 2 年会议一开 

始起，审议如何就旨在防止外展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的可核查的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顏 , 

同时考虑到旨在达成此一目标的一切现有和未来的提案；执行部分第4 段请裁军谈 

判委员会优先审议如何就旨在禁 j t反卫星系统的有效的可核查的协定进行谈判的问 

题》 以作为实°现上文第3 段所列目标的重要步凝；执行部分第5 段请栽军谈判委员 

会就其审议本议题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决 议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再次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返延地进行 

会谈，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目前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执 

行部分第4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

0 9 第 •决议执行部分请裁军谈興委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的一 

切方面 " 项目的适当阶段，趣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黎止生产核武器和其 

他核嚴炸装置用途的襄变棚S购问風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m 第 36/97J■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其成员道成的第 

一次审查，应当在成员国间进行适当协商之后，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议期同完成；执行部分第3 段重申裁军谈判委貴会经非委员会成员国的请求， 

应继续邀请它们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17 )第 3 6 / 9 9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着手进行谈典以期 

就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

27 . 在同一封信中以及遵照第36/92G 'f决议第7 段和第3 6/97 D f决议第5 

段，秘书长将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见第 A / 3 6 / 3 5 6号文件和 

Corr 1 ) 和关于裁军进程的体制安徘的研究（见第 A / 3 6 / 3 9 2号文件）送交裁 

军谈判委员会，根摆联合国大会第3 6 / 8 9 号、第 36/92K号、第 36//97B*^、第 

36/97C号和第36/97E 号决议，秘书长还根播这些决议所考虑到的与这一问题 

有关的所有文件都送交给委员会，

2 8 . 在 1982年 2 月 2 日的第150次全体会议上，秘书长个人代表兼委员会秘 

书在1982年会议的开幕式上向委员会转交了秘书长的贺电（CD/234 ).

2 9 . 委员会还牧到联合国秘书长于1982年 8 月 3 日就第二届载军特别联大的 

最后文件中那些同委g 会的工作直接相关的段落给裁军员会生席的信 (CD/300),



3 0 . 除了列于各具体议程项目下的文件外》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文件：

(a) CD/235号文件罗马尼亚代表团于 1 9 8 2年 2 月 4 日提出，题为'梦 

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就在日内瓦举行的、 

关于停止在改洲部署中程导薄，并将这矣武器从改洲微除的谈判，给 

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工席团王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涯夫的信和 

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信 '

(t) gd/236号文件，罗与尼亚代表团于1982年 2 月 4 日提出，题为罗 

马尼亚议会向改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议会、政府和人民发出的呼 

吁

(0) C V 2 3 7号文件，參马尼亚代表团于1982年 2 月 4 日提出，题为"罗 

马尼亚人民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有远见的民主力量发出的争取裁军与和 

平、安 全 、独立和进步的呼吁广

(d) C D /240I•文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于1982年 2 月10 

日提出，题为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列，伊 • 勃列日逗夫接见社会党国际 »咨询委员会代表时的 

报告摘要"。

(e) CD/241号文件，一 些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于 1982年 2 月 1 7 日提出， 

题 为 "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 82年会议期间工作安徘的意见"。

(f) GD/262号文件，罗马尼亚代表团于1982年 3 月 1 7 日提出，题为 

" 科学家和裁军"。

i â  GD/267号文件，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82年 3 月 2 4 日提出，题为 

“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发表的声明" 。

(h) GD/297号文件，罗马尼亚代表团于1 982年 7 月 2 8 日提出，题为

" 罗马尼亚人民向专门讨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提出的呼吁：■ 

实行裁军、消除欧洲的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

(1) CD/315号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于1 9 8 2年 8 月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牙利、蒙古、 波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9 日提出，题为 '‘ 防止日益增长的核威脉和逼制军备竞赛：苏联的 

备忘录，’。

A . 禁止核试验

3 1 .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2 月 1 7 日至2 3 日以及8 月 2 3 日至2 7 日 

审议了题为 " 核禁试 " 的议程项目。

3 2 . 委员会面前有"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 " 第十三次和第十次会议的两份进度报告，报告载入第C D / 2 6 0和第 

CD/318号文件中，特设小组在1982年 3 月 1 日至1 2 日以及8 月 9 日至2 0 日 

期间开会。

3 3 . 此外，委员会还收到了与这一頃目有关的下列新文件：

(a) CD/257号文件，瑞典代表团于1 9 8 2年3 月 8 日提出，题为"便察

核爆炸所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质的国际制度

(V  CD/259^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1982年 3 月 1 2 日提 

出，题为"关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 

设工作小组街任务范围革案"。

(C) CD/287号 文 件 保 加 利 亚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知 

牙利、蒙古、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 i 代 表 团 于 1982 

年 4 月 2 0 日提出，题 为 " 关于就议程项目1题 为 ‘ 禁止核试验’设 

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d) C D / 31 0 f文件》挪威代表因于1982年 8 月 1 1 日提出，题为"关 

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中地震资料国膝交换的模式系统的工作文件 " 。

(e) 0 0/312号文件和0 0 1*1 '.1,荷兰代表 ffl于 1982年 8 月 1 1 日提出， 

题 为 " 核禁 试 "。

(f) cd/319号文件，日本代表团于1982年 8 月2 3 日提出，题为"国 

际地震资料交换中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



34 .委员会面前还有与1982年 6 月 1 日提出的CD/293号文件和Carr.  1号 

文件有关的部分，题为"从联合国成立至第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召开期间有关核载军问题的提案X 编 ，’ ，这是秘书处根据委员会主席的要求（CD/ 

PV. 1 1 6 )编写的。

35• 在 1982年 3 月 3 0 日和8 月 3 1 日召开的第167次和第183次全体会议 

上，委员会通过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 

小 组 " 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会议的进度报告中载有的建议《 —些代表团对这两份报 

告发表了意见。

3 6 . 根播委员会1982年 8 月 3 1 H的决定，委员会主席致画世界气象组织总 

干事，要求他采取步骤作出必要的安徘，使特设工作小组能继续在正规的基她上使用全 

球通讯系统传送地震资料， 以便债察和确定地震事件。根据这一要求，世界气象组 

织副总干事1982年 9 月 6 日致函裁军谈刹委员会主席，指出这一问题将提交给 

198 3 年 1月在日内瓦开会的世界气象组织基本制度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以及19 83 

年 5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第九届大会，供其审议，并指出将把世界气象 

凰织有关机拘作出的决定通知委员会主席，

3 7 .自从 1979年以来》包 括 1982年第一期会议上审议这一议程填目的具体 

情况已载入"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 

特别报告 " 的第2 5 段至4 0 段中。（CD/292和Corr.  1 -3 )

3 8 .根播工作计划中2 月 2 日至1 6 日审议就一些议程理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问 

题的计划，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的开始，以及以后的时间里召开了一些非 

正式会议》讨 论 设 •义程项目1 " 核禁试 " 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3 9 .委员会审议了有关职权范围的各种建议，以及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小人代 

表提出的建 i义 在 19S2年 4 月 2 1 日的第173次ÉT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设立一 

♦ 特设工作小组，其职权范围如下（CEI//291 )；

" 裁军谈判委员会执行其根播第一届专门讨论》 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 120段的规定作为裁军多进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就题为"禁 

止核试務 " 的议程项目1 设立特设工作小继



" 考虑到首先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可能促进核禁试谈判的进展，委员会 

專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查，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的问题》以 

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并将在1982年会 

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之后，委员会将就随后的行动进 

程作出决定，以便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职责"。

40，在 1982年 8 月1 2 日举行的第1T欲全体会议上，委贡会决定指定典

代表担任该工作小组的主席。

4 1 . 从 1982年 8 月 1 3 日至9 月 1 3 日， 特设工作小組召开了 1 0 次会议,

主席在这一时期又进行了非正式协商。作力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 

交 了 告 （CD/33 2 )

4 2 . 在 1982年 9 月 1 7 日的第188次会议上，委贡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 

报告，该报告是本报告的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紧接下文）



" 一、导 言

" 1 . 在 1982年 4 月 2 1 日的第173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教会通过了下 

述同议程颂目1有关的决定：

‘裁军谈判委贡会执行其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 120段的规定，作为裁军多进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就题为 

" 禁止核试验 " 的议程项目1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考虑到首先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可能促进核禁试谈判的进展，委员会 

要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查，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的问题， 

以期能为达成核黎斌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并将在1982 

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之后，委贡会将就随后的行 

动进程作出决定，以便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职责。 ， ( CD/291)

" 二 、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  1982年 8 月 1 2 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178^^全体会议上任命瑟特 .

利德戈尔德大使（墙典）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在利德戈尔德大使缺庸时，由瑞 

典代表a 副团长卡尔一马格尼斯，希尔特组斯先生担任工作小组的主席。联合国裁 

军中心的艾达，路 易 莎 . 列文小姐任工作小组的秘书。

" 3 . 在 1982年 8 月 1 2 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178^全体会议上，两♦核武 

器国家的代表a 宣布它们决定不参加特设工作小组》 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对这一决定 

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它们及早予以重新考虑。

" 4 .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下述非委贡会成员国的请求，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特设 

工作小组的会 i l 这些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挪風、塞内 

加尔和西班牙，



“ 5 . 从 1982年 8 月 1 3 日至9 月 1 3 日，工作小组共举行了 1 0 次会议。

'‘ 6 . 除了在议程项目1下分发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外，在 1982年会议 

期间还向特设工作小组提交了其他文件。这些文件包括：

题 为 ' 禁止核试验 ’ 的工作文件，荷兰提出。（CD^TB/ITP. 1和Corr. 1 ) 

关于核禁读国际核查系统的工作文件，瑞典提出。 2)

此外，秘书处还准备了一份提交给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 

谈到委员会的有关核禁试间题的文件清单（ U  

" 7 ,  1 9 82年 8 月 1 7 日，挪威代表团向特设工作小组成员示范了-•种全面禁

试条约所需地震资料国际交换摸式系统，它使用了一种以低价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系 

统，

' ‘ 三 、1982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 8 . 特 设 X作小组在行使其职权时铭记:雅据上文第42段第1款中提及的裁军谈判委 

员会的决定，工作小组应考虑到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 9 . 大家普遍认识到，在审议同核查和遵守有关的问题时，应考虑到禁止核斌 

验的一切有关方面。在这方面，有些代表a 争辨说. 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3 1 条，只有在就核禁试条约的范围问题达成协议 

以后，才有可能对有关核查和遵守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审议。其他代表团争辩说，不 

- 定要在范围问题上达成协议；可以根据某些广泛的设想进行工作。大家就核楽试 

的各^ 本方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些代表团认为，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应基于 

这样的理解，即：有关核查和遵守问题的审议应使之适用于这样一项条约，这一条 

约将禁止任何环境中的所有核武器暴 ; 验 、将具有无限的有效期、将为解决为和 

平用途进f î地下核爆，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法， 条约的缔约国中将包 

括所有的核武器国策其他代表团在提请大家注意1963年 《部分禁试条约》的序 

言部分时还认为，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应旨在使所有国家永远、全面、彻底地停止



-*切巧境中的核武器试验。他们认为，这样一項条约应是平等的和无坡视性的，以 

便能吸弓1普遍参加，条约中并应包括一项保证所有国家都能平等享用的核查系统。 

还有其他代表团主张任何核禁试必须包括核武器试验和为和平用途进行的核嚴炸，

并且认力关于这样一项条约的核查和遵守情况问题的审议应使之适用于一项将禁 

止 所 有 这 类 嚴 炸 的 未 来 条 约 ， 某些代表团认为这种禁止应指一切时候

在任何环境下的一切核誤在这一点上，也有人表示不应低後和平核爆炸的重寧性。 

某些代表团建议有必季审议试验核武器和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方法，如 

实脸室试脸和模拟技术* 其他代表® 回顾了秘书长关于全面核禁试的报告（CD/

86 ) . 其中指出 r 可以m 兑，全面禁试不能包括实验室试验，因为它们是受控制的, 

而 且 无 法 核 查 但 是 有 人 发 表 意 见 说 ，较新的技术进步，特别在摸拟技术方面， 

已为核试骑和核武库的质的改进打开新的局面。实验室试验，特别是因力这些试验 

无法核査，给某盛国家提供了有利的优势。

'‘ 1 0 . 特设工作小组没有能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对此许多代表团表示极大的遗 

憾，并且指出，在没有一项工作计划的情况下，工作小组只能根据其职权范围就委 

托给它的主题事项进行一般的和基本上不是系统的，见交换。在工作小组第一期工 

作进程中，曾根推主席和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为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作出了努 

力，与此同时，也就有关核禁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交换意见.由于没有工 

作计划，工作小组遵照主席的口头建议^把它的最后三項实质性会议用于继续交换 

意见，集中在核查和遵守问题的一些基本的方面，其中包括核查的宗旨、总的軍求 

和效应，还集中讨论了各个特殊方面，如国际地震监测、有必要考虑大气层侦察方 

法的问题、 国家技术手段的作用、现场视察的作用、专家委员会和进行协商和合作 

的程序和途径。若干代表团指出，它们同意这种工作方法只是为了工作小组在这次 

会议期间能进行工作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其他一些代表团则认无，尽管没有正式的 

工作计划，但工作小组在主席的指导下，在行使它的职权过程中，对全面禁试条约 

的核查和遵守情况问题进行了有成效和顺当的审谈

" 1 1 . 大家认为， 在履行其任务时，特设工作小组应吸取前后相继的各多进谈判



机构以及各次三速谈判多年来在审议全面禁试问题时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發》

" 1 2 . 审议同核查和遵守有关的问题时审议了这一间题的各小基本方面。有的代 

表团指出，大多数国家相信， 目前已经有的核查手段足以适当地保证一項核禁试条 

约得到遵守。 在这一方面，有人提到了 1972年 2月 2 9 日秘书长向裁军委员会会 

议所作的有关全面禁试的发言，其中秘书长特别指出：

‘ 我认力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已进行了充分探讨，所以现在所需 

專的只是一项力了达成最后协议的政治决定了，…-…

当人们计及现有的以地震和其他方法进行的核查手段》并计及国际核 

查程序如协商、调查和大家所称的 " 应挑战进行核查 " 或 " 应邀进行视察 ’ 

等所提供的可能性时》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趣续袍延就地下禁试间题达成 

协议的。 .

鉴于所有这些考虑，我也得出必然的结论， 即继续进行地下核武器拭 

验的潜在危险将大大超过因停止这类试验而产生的任何可能危险。 ，

( 1972年 2 月 2 9 5 4 5 号文件）

其他代表团指出，核查是否充分不仅仅是一当量或债察级别的问题，也不是某种 

可以集体确定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它是建立在各种因素结合的基础之上并由每 

国家根据它的国家利益单独决定的问题，

* *1 3 .某些代表団一方面承 i l 澄清有关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技术性问题的重要性， 

同时指出，在某些问题上应作出政治决定，因力，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的危险，即 : 

核查问题会象过去那格被利用来作力掩盖缺乏政治意愿和无限期推返缔结一项全 

面禁试条约的烟幕》

" 1 4 . 有的代表团提出，那些认☆仍然存在有待克服的障碍的代表团SE指出究竟存 

在什么障碍。有人向曾参与三迫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就有关现有的核查手段和根据国 

际地策资料交换系统提出的核查手段方面提了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提出，在它们看 

来， 什么样的具体技术参数才算构成充分的核查。有人特别享求进行三边谈判的三 

个核武器国家应具体说明'•尚有待进行大量工作的各重要领城究竟是指的什么领 

域，这句话弓Î 自 ‘向裁军i炎 判 委 员 会 提 《三边报告〉?(c r t/130 )中的第2 3 段。



"15.三这谈判中的某一方指出，它同样相信现有的核查手段足以保证一项全面 

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得到遵守。它解释说，就多这基础上的核査而言，三这谈 

判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三这报告》中第 1 2 段和第2 2 段提到 

的那些问题。

"16.三迫谈判中的其他两方重申报告中第2 3段所载的陈述。它们逐指出，不 

能假定所有的技术问硕都已解决。他们认为，有关核查系统能力的结论只能在这种 

系统的特点被知晓之后才能作出，但是，关于这一系统的准确参数问题现在尚未达 

成一致意见，也不存在这样一种系统。此外，它们指出，进行核爆炸，不管其当量 

或表面的目的知何，会提供与武器有关的好处。因此，它们争辨说，是否充分的间 

题不能当作仅仅从核爆炸当量出发而建立一种‘充分的 ’盟测水平的间题来看待。 

m定是否充分的间题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间题，并且也是一个该由各国政府根据其 

国家需要以及需作出决定时所存在的具体情况，作出政治决定的间题。

"17.关于上述评论，有些代表团提出了下列意见。第一，有人说，不能争辩为 

核查系统的性质迄今仍不为人们所知，因为在审议债察^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矣两份报告里已作出了详细说明（CCD/558和 Corr.l, 
CCD/558/Add. 1 和 Corr 1,以及 CD/43 和 Ad d. 1 ) , 第二，有人指出，从 

核爆炸的当量出发来看待如何构成‘充分的 ’监测水平的问题，已被提出来了，因 

为那两个核武器国家在过去一贯认为这个间题对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是关键性的。 

第三，两个核武器国家已被要求解释在涉及确定是否充分这一整个问颖的复杂所在。 

最后，有人指出，必须在某种客观的和相互能接受的标准的基础上作出所需的政治 

决定，而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去建主这种标准。

"18.其他代表a 重申，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建议的系统并来进行操作。在答复 

这种意见时，有人争辨说，由于所建议的系统之具体特点已为人们所知，就没有必 

要待其进行操作后再来确定它的能力。

"19.关于核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一些代表团认力任何核查系统应使人们相信， 

各缔约国确-文-遵守其在条约中的义务，应禁止它们从事违背条约的秘密活动，并应 

能对自然发生的事件所弓r起的无根据的猜疑加以释疑。这些代表闭还进一步认为，

完成这三项任务所需的技术、政治要求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可就核查系统的某



些技术能力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若不了解各小别® 家的政治要求，那就很难估计任 

何一项核查系统的总能力及是否已足够的问题。因此，这些代表团建议没有必要也 

不可能对核査系统之是否充分进行总的评佳，而应根据国家的政治要求在S 家的基 

袖上作出这种评佳。可是大家强调为了履行条约的各项义务，需要表现出政治意愿 

和坚定的承诺。

" 2 0 . —些代表团指出，由于各种因素所致，不同的国家具有独自利用国家技术 

手段对遵守核禁试情况进行监测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国际核查系统应有助于消除 

这种差异，其他的代表团认为，把国家技术手段、地篇资料的国际交换和其他国际 

合作措施，如进行协商与合作的程序及在发生可疑事件时所进行的 ‘ 挑战性’现场 

视察等结合起来，就能提供充分的核查手段。正如在早些时候已指出的，一些代表 

团认为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核查系统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并应使所有国家能 

平等享用。在此方面有人建议，对第 CD/181号文件以及秘书处准备的一份综合 

搞要中提出的问题应加以澄清。该捕要载有1981年 3 、 4 月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议 

程项目 1和项目2 举行非正式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 （CD/UN. SUMM/1 )

" 2 1 . 讨论中还涉及了下面列举的核查和遵守问题的各个具体力 '面。

" 2 2 .有人提到了 "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 

家小组 " 的工作。有人还提到了列入《三边报告》中三这谈判中设想的地裳监测合作措 

施，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地震资料国际交换系统以及一个专家委员会。有些代表团认 

为建立一个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的问题是一项最高优先的任务。 它们认为，这一 

系统应在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就建立起来。其他代表团认力，这一系统的建 

立应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有联系，并应在这项条约生效后建立。有些代表团认为， 

在实施这一系统时，应考虑到能利用的各种先进的科技发展。它们指出，否则，那 

些必须依赖 I I 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提供服务的国家，便不能平等地获取可利用的各 

种情报。其他代表团争辩说，为了使所有缔约国均可使用这一系统，这一系统就应 

建立在各缔约国均能提供的广泛使用的技术基础之上。此外，有些代表团主张，一 

项核禁试条约的政治谈判与有关核查系统技术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主 

张后者不应象是一项无尽头的操练似的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以求考虑科学技 

术的每一进展。此外，这些代表团认为，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交换地震资料的国际



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 已载入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头两小报告。有些代表团建议应 

审议国际地震监测系统的一些机拘方》 问题，并要求人们注意第C V 9 5 号文件中 

载有的具有说明性的间题一览表。另外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工作小组不宜在此时从 

事这些题目的审议。

"2 3 .关于是否有必要审查空气中辖射的探测方法问颜，大家意见分坡，有些代 

表团认为，一项核禁试条约应该包括综合性的国际监测系统，其中包括大气的和地 

震的探测方法。 在这方面，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应扩大，以包括审议大气 

探测方法的职权。其他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修改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这种意 

见认为没有必要去关注与《部分禁 i式条约》中现定的禁止范圓内的试验有关的核查 

问题，因为该条约生效后近二十年以来，在遵守方面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2 4 .有人建议，按照一项新的和较大的职权范 I I ,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应从属于 

根据裁军谈到委员会议程项目1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有些代表®认为应维持目 

前存在于裁军谈郝委员会与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之间的联系，

"2 5 .关于国家技术手段，有些代表团提到了《三边报告》的有关部分，它们认 

为，国家地震站实际上是整小核査系统的基础，因为这些地震站可提供资料 ， 根据 

这些资料就可判断各缔约国是否遵守了一项禁令。此外，地篇资料的国际交换以及 

其他的国际合作措施 ， 将给予各缔约国充分的机会来参加核查进程。其他代表团认 

为，光是国家技术手段，对有效核查核禁试是不够的，并认为，正如前面已指出的， 

假若各国在监测遵守这项禁令的国家技术能力上有所不同 ， 那么就需要有各缔约国 

可平等使用的国际核查系统 ， 以帮助减少不均为或技术上之不平衡，从而建立起禁 

令正被各缔约国所遵守的必不可少的信心。

"2 6 .关于现场视察，有些代表团的观点是，可 以 《三这报告沖规定的程序， 

在自愿的基础上，对此种视察作出:规定。同时，这些代表团强调此种视察对于核查 

系统的能力不会有很大增加。其他代表团强调现场视察在澄清可疑#件方面的重要 

‘1^并争论说，在自愿基袖上进行现场视察的现定不足以建立信任和发展有效的核查 

系统。

«2 7 .关于协商和合作的程序，有些代表团指出了在CH进报告》中慨述的三边谈判 

中所设想的程序。有一项建议是，除了各缔约国之间进行双这和多迫协商的安徘外，



应该在核禁试条约中观定设立两个委â 会。一个是技术机构，赋予的任:勉醉别是监 

督国际核查系统的操作情况和解决在该系统操作过程中可能严生的任何技术问题。 

另一小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它是作为一个讲台，对有关条约的履行，包括它的核查 

问题在内进行致治性讨论•，月外一种观点是，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城中履行现有的 

多这条约的经驗说明，没有必要设立两个委员会。按照这种观点，就核禁试条约来 

说，设立一个如三适谈判中所设想的专家委员会就足够了。

"2 8 .有些代表a 认为，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的可能性将对遵守核禁试条约提 

供更多的保证。其他代表a 在指出某些多这裁军协定的经验时，谈到了仅限于求助 

于安全理事会的申诉程序的缺点。

" 29,有墓代表团要求注意在核禁试条约的两个或更多的缔约国之间可能作出的 

有关安徘，并评论说，此种安徘可以对申诉提供更多的保证，并可作为一项建立信 

任的措施，

"3 0 .各代表团还对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发表了看法。一些代表团认为，工 

作小组的职权不够充分，因为它没有规定要进行导致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谈判， 

这些代表团认为，工作小组应利用1982年内可利用的一切时间，以便使裁军谈判 

番员会能够象设立该工作小组的决定中所设想的那样，赋予其更广泛的职权/其他 

代表团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工作小组应根据其职权，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不会 

摘，就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作出任何未来的决定。有些代表a 认为，尽管职权不能 

令人满意，它提供T O 始解决核查问题的机会》以便为今后的谈判作准备， 还有一些 

代表团认为，职权并没有访碍进行导致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谈判，特别是由于工 

作小组的职权是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有一个代表闭指出，虽然它不 

准备在这个时侯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但它愿就核查和遵守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讨 

论。有些代表团对这个代表团认为谈判核禁试的时机不成熟一事表示遗憾，并认为 

不应把工作小组用来作为不愿缔结一项全面彻鹿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一种掩饰其 

他代表团提请那个代表a 注意 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 该条约的序言写道 

‘ 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暴试验 :暴炸,决心继续力此目的进行谈判 ， 并^望使 

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射性物质污染，，他 们 认 为 ，，这是一种法律的承诺。有人问 

那个代表团，作力该条约的一♦ 缔约国，它将如何和它现在持有的立场一致起来。



那 个 代 表 团 说 ，它 不 能 接 受 它 迷 反 了 法 律 条 约 应 承 担 的 义 务 的  

这 种 声 称 。 因 此 ， 它 表 示 要 对 那 种 声 称 作 出 充 分 反 应 有 些

代 表 团 认 为 ， 工 作 小 组 已 经 完 成 了 对 有 关 核 査 和 遵 守 的 问 题 的 实 质 性  

检查，因而，委员会应该毫不返缓地修改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其能够就一项紫

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同时铭记，这是一小最高优先的问题并考虑所有

现有的提案和来来的倡议。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需要对职权进行

修改；在解决有关核査和遵守的各种问题方面仍然遗留了大量工作要做，因为，特

别是工作小组来能在一项有系统的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有几小代表团指出，它

们之所以接受目前职权的措词，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说服相信，人们所说的需要考虑

到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对随后的行动卞针作出决定云云必

然地应解释为小组的职权应予扩大，应如那些提案和倡议所要求的那样，在很短期

内扩大而不是在无限期的未表 "

3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4 3 . 委员会根振其工作计划，于 2 月2 4 日至3 月 5 日以及8 月 1 6 日至2 0  

曰审议了题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4 4 . 在 1982年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

(a) CD/238号文件，委内瑞柱代表团于198 2 年2^4日提出，题为"关于

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声明，

GD/256号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却牙利人民共和国等S 代表团 

于 1982年 3 月 5 日提出，题为"工作文件一关于不在目前无核武 

器的国家的领土上设置这类武器的问题"。

(0) CD/259号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国代表 a 于 1982年 3 月 1 2 日提 

出，题为"关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 

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革案" 。



(d) C D / 2 6 8 f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闭于1982年 3 月

2 6 日提出，题 为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淫夫先生在苏联工会第七次代 

表大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C D / 2 6 9 f文件，德意志联邦共和 I I代表团于 1982年 3 月 2 9 日提 

出，题为"德意志联邦政府3 月 1 7 日就中程核力量问题谈判的现状 

和勃列日淫夫总书记所提建议所作决定全文 " .

(f) CD/273号文件，印度代表团于1982年 4 月 6 H提出，题为"印度 

常驻組约联ê '国总部代表为响应联ê ' S 大会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第36/81A和 B号决议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照 

会 "。

(g) CD/282号文件，墨西齋代表 ffl于 1982年 4 月 1 9 日提出，题为"遵 

照联大 1981年 1 2 月 9 日第36/8 l & f决议的敦请，墨西哥政府向 

联合国秘书长转递的载有防止核战争方面的意见案文的工作文件"。

m  CD/293号文件和corr. 1，198 2 年 6 月 1 日秘书处根据委贡会主 

席的蕃求（C1V1>V. 1 1 6 )编写，题为 " 从联ê•国成立至第一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期间有关核裁军问题的提案汇编

(i) GD/295号文件， 印度代表团于1982年 7 月 2 3 日提出，题为 "禁  

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草案"，

Ü) GD/309号文件，印度代表团于1982年 8 月 1 1 日提出，题为 "就  

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2 设立的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 

革 案 "。

W CD/314号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g 于 1982年 8 月 

1 9 日提出，题为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祭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涯夫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议的信"。



(1) CD/327号文件，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于1982年 9 月 8 日转递

1982年 8 月 2 6 日至3 1 日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3 2 届帕格沃希大 

会上帕格沃希运动和9 7 名诺贝尔笑金获得者发表的题为" ’核战争 

的危险^"的宣言"，

4 5 . 根播 2 月 2 日至1 6 日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审议就议程坂目设立附厲机 

构的问题，委教会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的早些时侯和以后的时间里召开了一些非 

正式会议^ 讨论敬立议程项目2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以及就这一项目提出的建议•
46. 1 9 7 9年以来，包括 1982年第一期会议上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具体情况 

已载入"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 

告 " 的第4 1 至 6 0 段中， （CD/292 和 Corr. 1 — 3)

4 7 - 在8月 3 日至6 日以及以后的时同里，委员会根掘其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 

工作计划审议了就议程项目2设立各附厲机拘的问題》供委员♦审议的这些建议载 

于 2 1 国 集 提 出 的 GD/1SC号文件、一些社会主义é 眾:提出的GD/219 号文件、 

德意志民主共和圓提出的G V 2 5 9 号文件以及印度提出的CD/309号文件，

4 8 .委员会审议了上述各提案并得出以下结论：在关于设立一♦ 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根推提案者的具体建议进行多边谈判这一问题上，目前不存在协商一致的意见， 

但是 . 委员会将缝续探索各种可能性，争取就委员会的谈判作用达成一致意见，同时

铭记黎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赋予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高度

优先地位 ’

49. 大家就这一项目的多过谈判的先决条件和因素以及关于核武器的有关问题 

和观点继续交换了意见. 大家期望今后将继续进行这种意见交换。防止核战争的问 

题一直是大家认真而深入地讨论的题目. 其重要性和紧-适性也得到了大家很快的承 

认 . 大家来能就一项设立委员会议程项目2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CD/309 )达 

成协商一致意见，委员会同意趣续就此间题进行非正式协商，

50. 一些代表团建议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多这谈判.并建 

议设立一个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它们建议拟订并通过一项分阶段的核裁军方案， 

在这方面，它们强调指出以下意见是与它们的观点相接近的，即共同冻结核武库，



以此作为削减核武库的营一步. 然后最終彻底消除核武库，它们主张以下的办法： 

根据这样的办法应在几小领域中同时作出导致核裁军的努力。因此.它们養成除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就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以及限制和裁减 

欧洲酌核武器现在正在进行的双这会谈外，应进行參边的谈判，它们强调 .它们准 

备同意完全消除一切核武器，无论是战略的，中程0^和战术的. 当然.其前提是所 

有的核大国都参加，这些国家，其中包括一个核武器国家，提请委员会注露这小核 

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重审防止核战争的各种措施的高度优先性. 
并支持一项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以便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的和买际的措施进 

行谈判。在这方面，它们向那些尚未作出如此保证的核武器国家发出呼吁♦要它们认 

真考虎作出保Æ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些国家表示. 它们对诸如落一次打 

击. 有限或长期的核战争等危险的观点感到忧虑，并指出 . 核战争可能意味着人类 

文明和地球上生命的载灭，在这方面. 它们表示支持禁止使用核武器、支持禁止核 

中子武器. 并支持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这类武器，

51. 一座代表团认为. 某♦核武器国家在第二届裁军转别联大上关于不首先使 

用声明以及月 一 ♦ 核武器国家在近二十年前就宣布 0̂ 共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重申的类似声明. 为减少核战争的危险提供了一种途径。它们还认力，应积极地寻 

求达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这一目标。

52. 一些代表团重申了它们各国的如下立场.即除了对付武装攻击外它们将不 

使用任何武器 . 无论是核武器3 是常规武器。一些代表团认为.达成一项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的协定这个目标只有与消除当前存在的东西方之间的常规武器不平衡的一 

些措施相结合，才能有效进行。

53. 2 1 国集团重申了大家熟知的立场，即决不应对无核武器国家律用核武

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

. 5 4 某些核武器国家在认识到它们对核裁军肩负着特殊的责任的同时.还认为 

目前并不存在以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就核裁军进行多这谈判的适当条件。 

和许起代表因一样，它们同样对核战争的危险录示关注。它们提请大家注意为响 

应大会第36/81E 号决议而给秘书长的答复，并重甲它们断意见 ,防止核战争不



能与核裁军的普遍问题区分开来；也不能与防止所有战争考虑及安全 0̂ 各种要求 

区分开来。它们认为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恰当程度的相互信任和信心是核裁军谈與获 

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认为，首先应由核武器国家对限制和削减核军备进 

行谈判，它们提请大家注意目前美利坚合众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就 

中程核力量和削减战略武器所进行的双这谈判的重要它们还认为核裁军应是包 

括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在内的总的裁军进卷中 0̂  一小组成部分。

5 5 . 核武器国家中之一个国家补充说 . 只有当两♦主要大国的武库得到削减、 

防御性的战略系统在质量和数量上限制到有一天使核威慑成力无效、并且在减少欧 

洲的传统的不均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等因素创造了各种恰当的条件时. 它才参加谈 

判，

56. 一些代表团在普遍赞同第5 4 段中阐述的观点同时 .还强调指出了它们 

所关注的防止核战争的各种恰当和实际措施问题酌紫道性。它们指出.必须把这一 

问题置于防止战争的总的范围之中。虽然它们表亲愿意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但是 

它们也强调说，为了恰当地明确这一主题事项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实质性的港清. 特 

别是对这一议题所从属酌议程项目加以浸清，为了响应进行澄清酌要求.有人指出, 
就防止核战争的恰当、实际的措施进行谈判的提案并不是计划用来取代核裁军的溶 

这谈判，而只是把其作为采取某些直接和紧适措施的一种手段，以减少将毁灭人类 

生存的核战争的危险。

5 7 . 某个核武器国家重申了它的观点.即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立即停 

止实核军备竞赛，停止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并大量削减其核武库的数量.以便创造 

其他核武器国家可履行削减其自己核武器断义务的适当条件。它赞成在实现核裁军 

之前应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观点.并重申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 并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它支持就 

項目2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58. 2 1 国集因认为，由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对各国的安全和人类 

的生存至关重要. 所以除了双遂和区域性的谈判进程之外，在委员会中进行多这谈 

判是十分必要的，它们的立场并不損害核武器国家在实现核裁军方面肩负的特殊责 

任。该集团还认为. 多这谈判应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积极贡献。该集团在认识 

到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有效性时. 还认为所有国家都有权参加核裁军的谈判,



以便减少和消除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任何战争的危险.因力这种战争的后果将会是全 

球性始和无可弥补的。 2 1 国集团再次提出其关于设立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 为拟 

定審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5 0 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各个阶段进行參这 

谈判的提案. 但该提案并未获得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 2 1 国集团强调了其立场. 
即该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建议的、就项目 2 所设想的工作小组的职权根本无 

损于任何核武器国家的立场. 因此某些核武器国家反对设立工作小组是毫无道理的。 

该集团述坚决支持由工作小组来谈判防止核战争的各种恰当、实际的措施的提案 

( CD/3 09). 因为这种审议可以使委S 会就核裁军范围内具体和紧迫的措施达 

成协议。



C.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

5 9 , 委■员会根据其工传计划，于 3 月 8 日至1 2 日以及9 月 2 日至3 曰审议了 

题为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C 戎越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的议程项目，

6 0 * 委员会收到了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

(a) 0：1 5 / 2了 8 号文件，中国代表团于1982年 4 月 7 日提出，题为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的工作文件，\

CD) CD/280号文件 ， 1982年 4 月 1 4 日，题 为 " 2 1 国集团"关于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脉使用核卖器的有效国除安徘的声明"

(C) CD/321号文件 ， 法国代表0 于 1982年 8 月 2 7 日提出，题为"关

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11际安徘的工 

作文件 ，\  ( 法国政府关于消极安全保证提出的新立场）

6 1 . 根据委员会1982年 2 月 1 8 日， 156^全体会议上的决定（见 CD/243 

号^ ) , 保ÜE不对无核武暴Ü 家使用或威勝使用核武器的有敦H 除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根掘其以前的职权范围又告重新设立 ， 以便继续谈判 ， 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蔣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成一项意见。委员会还决定 ， 考虑到第 

二届载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 ， 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2年第一斯会议结束前[^员 

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6 2 . 在 I 9 S 2年 2 月 2 3 0 的第 1 5 7 次全体会议上 -• 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 

坦代表担任该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

6 3 . 作为宙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播出了一份特别报告（CD/285 

号文件），其中载有1 9 7 9 ^ ^ 9 8 0年、 1981年会议以及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期 

间要员会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具住情况* 特设工作小组电康在提 :ÿ 报告时的发言载于 

第 CD/290号文件中《在 1 982年 4 月 2 1 H的第 1 7 3 次全体会议上 ， 委员会 

通 ■了特设工作小新的特别报告，该报告是"裁 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的一小組成部分。



6 4 . 在 1982年第二期会议开始的时候，工作小组主席已基斯坦代表在全体会 

议上的发言中回顾了 2 1 国集团在第CD//280f文件中曾表示： " 只要核武器国家 . 

不表现出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的真正政治意愿，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一项目的进一步 

谈判就不大可能取得成果 " ，因化， 2 1 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国家重新审查 

它们的政策，并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它们对这一问题的修正立场" ，他指出 

" 有关的两小核武器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对2 1 国集团的这些意见根本不作 

答复，遂使关于这一项目的工作陷入僵局" ，

6 5 . 注意到对谈判状况的上述评价之后，普遍取得谅解：在 1982年第二期会 

议期间工作小组将不再举行任何会议 ,

66. 一个国家的代表团不同意在第GD/280号文件中表示的对谈判状况的评价 , 

也不同意&基斯坦代表发表的意见，并说它曾准备重新继续这一问题的工作 .

D. 化学武器

6 7 . 委员会根推其工作计划，于 3 月 2 2 日至2 6 日以及8 月 9 日至1 3 日审 

议了题为 " 化学武器 " 的议程项目，

68. 19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了有关这一项目的下列文件：

板） CD/244号文件，联合王国代表超于1982年 2 月 1 8 日提出，题为 

"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和监测遵守情况的工作文件 " •

(功 CD/253号文件，苏Ü 埃社会主义共和 I I联盟代表团于1982年 2 月 

2 5 日提出，题 为 " 1982年 2 月 1 9 日塔斯社的声明，\

(0) GD/258号文件和Gorr. 1,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却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廣盟等国代表 

团于 1982年 3 月 9 日提出，题 为 " 工作文件J 二元武器和有效禁止 

化学武器问题



(d) C D /263 f文件，芬兰于 1982年 3 月 2 2 日提出，题为"关于核查 

与化学战剂禁止范围关系的工作文件，，，

(e) CD/264号文件，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于1982年 3 月 2 3 日提出， 

题为 " 美国的眶止化学战计划" 。

(f) G V 2 6 转 文 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于1982年 3 月 2 4 日提 

出，题 为 " 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原则和规则的工作文件，

(S) CD/266文件，南斯拉夫代表a 于 1982年 3 月 2 4 日提出，题为

" 工作文件—— 二元武器及其定义和核查问题" 。

01) CD/270等文件，印度足西亚和荷兰代表团于1982年 3 月 3 1 日提

出，题 为 " 在印度尼西亚西;1̂ 睡巴都查查尔销毁约4 5 纯茶子剂

(i) CD/271等文件，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团于

1982年 4 月 1 日提出，题 为 " 化学武器核查 ‘ 远距离持续核查，技 

能âfi技术 i f 价 " 。

(J) CD/277等文件，墙典代表团于1982年 4 月 7 日提出，题为"工作

文件： ‘ 前体’慨念及为化学武器公约提出的定义的建议

(1£) CD/ZTQ"!•文件，墙典代表a 于 1982年 4 月 1 4 日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对于在就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各方之间加强信任的措施 

的建议" 。

a) CD/294等文件， 1982年 7 月 2 1 日，题 为 " 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 

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敦—— 苏联的提案" 。

(m) CD/298号文件，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82年 7 月 2 6 日提出，题为

"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的某些方面"。

(n) CD/299^文件，芬兰于 1982年 7 月 2 9 日提出，题为"化学战剤

的系统鉴定Î 非碟战剂的鉴定"。

(0) CD/301等文件，比利时代表团于1982年 8 月 4 日提出，题为 "关  

于监测染止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武器和细窗（生物 ) 武器或毒素武器的 

备忘录，’。

(P) CD/306号文件，荷兰代表因于1982年 8 月 1 0 日提出，艱为 "关



于核查化学武器生产工厂下游的神经毒剂及其分解产物或起始物料的 

存在问题的工作文件，’。

(q) GVB07号文件，待兰代表团于1982年 8 月 1 0 曰提出，题为 "关  

于核查化工厂下游神经毒剂及其分解产物或起始物料節存在间题的工 

作 文 件 "。

(r) GD/308号文件，德志意联邦共和国和荷兰代表于 1982年 8 月10

. 日提出，题 为 " 就苏联提出的噪止化学武器的发展、 生产及储存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数，（C D /294 )提出断初步问题" 。

(S) GD//311号文件，挪威于 1982年 8 月 1 1 日提出，题为"关于化学 

武器公约的核查—— 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进行取样和分析的工作 

文 件 "。

(t) GD//313号文件加拿大代表团于 1982年 8 月 1 6 日提出，题为

" 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机构"。

(U) CD/316号文件，法国代表团于1982年 8 月 1 9 日提出，趙为 "工

作文件：对化学武器偷存的销毁进行监测" 。

(V) CD/324号文件， 1982年 9 月 6 日墙典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

' 关键化学武器前体的毒性标准的工作文件" ，

(W) CD/325号文件》 1982年 9 月 6 日墙典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 

• 监测化学武器和化学战剂储存的销毁的工作文件，"

(X) CD/326号文件， 1982年 9 月 6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

出，题为 " 工作文件：关 于 ‘ 公 布 ’ 、 ‘ 核查 ’ 和 ‘ 协商委贡会’的 

提案"，

(y) CD/333号 文 件 1982年 9 月 1 4 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 

组主席对来来公约组成部分可能的妥协性措词的意见

6 9 1 根推委员会在1982年 2 月 1 8 日第156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关于附属机 

构的决定（见第 CD/243号文件），设立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在考虑到 

现有建议和今后可能有的建议的情况下，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 

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并使委员会能尽早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进一步



决定，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2年第一期会 

议结束之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

7 a 在 1982年 2 月 2 5 日0̂1第 15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任命波兰代表 

担任特设工作小组的主鹿.

7 1 . 在 1982年 3 月 1 6 日的第163^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根据特设工作 

小组主鹿的要求，请世界卫生组级总干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洲地区办事处主任 

指定代表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某些会议，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为确定化学 

品的毒&和规定潜在的毒性学品的 m 际登记方法提供技术情报 .

7 2 . 作 为 1982年第一期会议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出了^

特别报告（CD/281/Rev. 1号文件），该报告载有1980年、 1981年以及1982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审议这一坂的具体情况* 主鹿在提交报告时的发言载入第CD/288

号文件• 在 1982年 4 月 2 1 日断第17狱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

组的特别报告，这份报告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联大 

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 （CD/292和 C o r r * i  —3 号文件）中的一小组成部分，

7 3 * 根据委员会1982年 4 月 2 3 日第17欲全体会议上的决定，特设工作小 

组 于 1982年 7 月 2 0 日恢复其工作. 8 月 2 日至6 日期间，特设工作小组主庶与 

各代表团就技术间题进行了协商，各代表团的许多专家参如了这些协商。

7 4 在 1982年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在2 月 2 4 日至9 月1 5 日之间的这 

段时 间 召 开 了  4 2 次会议，在此期间主席还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 作为审议的结果， 

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载入第CD/â34号文件中.

7 5 . 在 1982年 9 月 1 7 日的第188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 

组的报告，该报告是本报告的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导言

" 1 .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关于化学武器问题上的工 

作检查载于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c i t / S 9 2 ^中，该报告还谈及 

了自1979年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工作情况， ：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 2 . 根播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82年 4 月 2 3 日在第174^ 全体会议上作出的 

决定，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领导下于19|82年 7 月 2 0 日恢 

复工作，联合国裁军中心的高级政治事务官员本斯梅先生任特工作小组秘书，

« 3 . 班回顾的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是在19S2年 1 8 日举行的裁军 

谈判委教会第15软全体会议上重新设立的，其职权范围如下：

‘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谈判和拟订一项+ 面有效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进公约的高庚优先的责在,决定 

在 19 8 2 年会议期间设立一^ 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組^ 订这样一项公约，

同时要考虑到现有全部提案和4 ■后的倡说以使委员会尽早达成协议。，……，，

" 4 , 从 1982年 7 月 2 0 日至9 月 1 5 日，特设工作小组号开了 2 6 次会议，

此外，主席还同各国代表闭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
  — - •

« 5 . 在裁军傻判委员会的第1 7 7 次全体会议上，主席汇拜了特设工作小组的 

工作进展，

" 6 . 裁军i炎判委员会下述非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化学武器4 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 

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挪威、西班牙和墙士，



" T , 在 19 8 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下列有关化学 

武器的正式文件：

一  CD/294号文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于1982年 7 月 

2 1 日提出， 题为 ‘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款 ’

一  CD/298号文件， 南斯拉夫于1982年 7 月 2 6 日提出，题为‘关于 

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的某些方面的工作文件 ’

一  CD/299号文件， 芬兰于 1982年 7 月 2 9 日提出，题为 ‘ 1982年 

7 月 2 7 日芬兰常驻代表闭临时代办给裁军谈部委员会主席的信，递 

交一份题为 " 化学战剂的系统鉴定；非碟战剂的鉴定，，的文件，

一 GD/301号文件， 比利时于1982年 8 月 4 日提出， 题为‘关于盟测 

禁止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武器和细窗 ( 生 物 ）武器或毒素武器的备忘录 ’

一  GD//306号文件， 特兰于 1982年 8 月 1 0 日提出，题为 ‘ 关于核查 

化学品生产工厂下游的神经毒剂及其分解产物或起始物料的存在问题 

的工作文件 '

一  C V 307号文件，荷兰于 1982年 8 月 1 0 日提出， 题为‘关于核查 

化学品生产工厂下游的神经毒剂及其分，产物或起始物料的存在问题 

的工作文件，

一 C V 3 0 8号文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王国于1982年 8 月 1 0 
日提出，题为 ‘ 1982年 8 月 9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王S 代表 

a 团长给裁军谈到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一份对C D/29 4提出初步问 

题的文件 ’

一 CD/311号文件，挪威于 1982年 8 月 1 1 日提出，题为'关于化学 

武器公约的核查一 一 在冬季条件下取样和分析化学战剂的工作文件，

- 号文件，加拿大于1982年 8 月 1 6 日提出，题为‘建议的 

化学武器公约核查机构，

一 CI5//316号文件，法国于1982年 8 月 1 9 日提出，题为‘关于监测 

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的工作文件 ’
一 GD/324号文件， 墙典于 1982年 9 月 6 日提出，题力‘关于关键的 

化学武器前体毒性标准的工作文件 ’
- cr>/325 f文件，端典于 1982年 9 月 6 日提出，题为 ‘关于监测化 

学武器和化学战剂糖存的销毁的工作文件 ’



一  C：D//326号文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82年 9 月 6 H 提出，题 

为 ‘化学武器一 工作文件：关于 ☆公 布 "、 "核查，，和 协 商 委 员  

会 '，的提案'
- CD//333号文件，波兰于 1982年 9 月 1 4 日提出，题 为 ' 化学武 

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对未来公约组成部分可能的妥协措词的意见，

" 8 ,在 198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向工作小组分发了下列工作文件：

一  CD/CWX57P 3 5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题 为 ‘禁止发 

展、生严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款，（同 

时作为CD//294印 发）

- CD/CW/WP 36 , 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在专家的协助下与 

各代表团进行协商事宜'
- CD/CW/WP, 33/Corr. 1 ,题为 ‘对经修改的组成部分及其评论 

C CD/220 )、对提议的新案文和备选措词、以及对新案文的评论 

的更正' •
- C D / c w y i7卫. 3 7 , 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 

的某些方面的工作文件，（同时作为CD/298印 发 ）

- cB̂ cwywT 3 8 , 南斯拉夫提出，题力 ‘化学武器的备选定义建议’ 
- CD/CW/WÎ. 3 9 , 比利时提出，题为' 关于监测禁止在战斗中使用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 物)武器或毒素武器的备忘录’ （同时作为CD/ 
3 0 1印 发 ）

一 CD/CW/WP. 4 0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王国提出，题为 M 9 8 2  
年 8 月 9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王国代表®团长给裁军谈判委员 

会主席的信，递交一份对CD/294提出初步问题的文件，（同时作为 

CD/308 印发）

- CD/CW/WP 4 1和 c o r r ,  1 , 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关于就 

技术问题与专家进行协商的报告'
一 CD/CW/^P. 4 2 , 法国提出，题身 ‘关于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 

的工作文件， （亦作为第CD/316号文件印发）



- CD/CW/W^^ 43 , 题 为 '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 

员会的报告拿案，

- CD/CW/W襄 4 4 波兰提出，题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对来 

来公约组成許分可能的妥协措词的意见 ’ 【亦作为第 CD/333号文 

件 分 发 ） I
"9 , 在 1982年会议^ 二期会议期间，还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下列会议室文件：

一  CI^CW/CR^ 6 0 , 题 力 ‘主席对附件四 ： 关于国家核查制度的作用 

■ 和 组 织 的 建 和 方 针 （CD/CW/CRP. 42 ) 所建议的措词方案的初

一 意 见 的 总 举 ’

- c r^ c^C R p^  61 ,题 为 ‘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在1982年 7 月20 

曰的开幕词

一  CD/CW/CRjP, 6 2 , 中国提出，题 为 ‘ 关于组成部分二和附件一的 

备选措谓方案的建议 ’

一  CD/CW/CRfP. 6 3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题 为 ' 1982年 7 月 

2 2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就G IV 294等 文 件 （CD//CW/Î7P 35 ) 

向苏联代表团提出的问题的清单，

一  CD/cw/CRip. 6 4 , 题 力 ' 主 席 就 1 9 8 2 年 7 月 2 3 日的第CD/CW/ 

WP 3 6号文件中提出的技术问题拟于1982年 8 月 2 H 至 6 曰同专 

家进行协商的时间表 '
I

- CD/CW/CR?. 6 5 , 中国提出，题 为 ‘ 关于组成部分第九条2 (a)和 

m 的备选措词方案的建议 ’

' 三、主席就技术问颜与各1=̂ 表团进行的协商

‘1 0 .根 据 1981年主▲就有关来来公约的某些技术问题进行协商的做法，在小 

組 的 1982年第二期会议斯同，主席就大家提议应予进一步审议的问题和载于1982 

年 3 月 2 2 日第C l^ c ^ jp ^  3 0号文件中的他以前的报告中的问题，与各代表团 

进行了协 f L 这些协商于 l b s 2 年 8 月 2 日至6 日进行并专门处理下列问题 .

{ a ) 关于范围，有 助 于 确 定 ‘ 其他有專化学品，的毒性以及生产化学战剂、 

特别是属于剧b 致死性化学战剂的不同生产过程（其中包括二元技术）



中产生的产物的毒性所可能使用的标准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力•法； 

( ^ ) 关于核査，监测化学武器销毁的可能的技术方法，特别是通过专门的 

收集情报的 ' 黑箱子 " ，其中包括传送和处理这些情报的方法。

" I I . 在 1982年 8 月 1 1 日召开的第6 次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提出了一 

份协商情况的报告 ( 见第 CD/CW/WP. 4 1和Corr. 1 号文件），工作小组的第8 

次会议深入地讨论了这小报告，小组注意到了这份报告。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协商是 

有益的，同■时强调有必要根据来来公约的要求安排这些协商，其中考虑到公约的技 

术和政治卞面的密切联系。大家认为同各代表团就技术间题进行协两应明補同工作 

小组的工作有关。一致同意将来这，个报告应充分反映这些协商过程中发表的不同意 

£ . 有些代表团强调指出，主席就技术问题同各代表团进行的协面，只有当它 (fl有 

助于澄清未来公约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的条款的技术问硕时，才能起有益的作用。 

其他代表闭则认为,这些协商也有助于提供具体的基础以审议海未达成协议的一些关 

铭性问题，

"12 .经商定 ,1^ -1^^ »»技术问题的协商应集中在下列问题上。还商定，在专门进 

行这些协商期间，座有 6 次至 8 次会议用来讨论每一项目，2 次会议用于提出旨在 

促进谈興进程的与工作小组工作直接有关的其他技术问题，4 次会议用于讨论关于 

协商的报告，

有待讨论的题目：

( A ) 根据有关化学武器定义（见附件第3 — 1 0 冗 ）包括前体及关键前体的慨 

念的工作设想，建议将下列问题交给各代表团作专门技术鉴定 :

( a ) 关于这些慨念的定义的工作设想有何意见？

( b ) 在何种程度和用什么方法才有可能拟订出关律前体的名单？

( B ) 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核查程序应是：

H 核查有待销毁的化学Æ的类型和数量；

( = ) 确保它们已被销毁*

在这个方面，可要求各代表a 的技术专家讨论下列问题：

( a ) 为了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应提出哪些技术程序？

(1 =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在各缔约国所作的公布中需要包括哪些具体的组 

成部分？



( c ) 为了向各缔约国保证储存已被销毁，并且不能再被转用作化学武器， 

是否需要具体列出销毁储存的方法？说明应详细到什么程度？

"四、 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审议工作

" 1 3 . 在 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小组根播主席的建议，再次详尽地审议了载 

入 第 CD/CW/WP. 33^ C orr  1等文件经修改的组成部分及其评论， 以便拟订来来 

公约的条敦，

" 1 4 . 由于审议了经修改的组成部分及其评论，并在工作小组中进行了广泛的非 

正式协商，工作小组接受主席的建议设立了九小向所有成员开放的接触小组》 以便 

推进拟定公约的进程，徘列如下的这些非正式接触小组分别处理了公约中的下列 

领域：

组成部分一 : 公约的范围；

( 协调员：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

组成部分二：定义；

( 协调员: 隆丁先生，墙 典 ）

组成部分四：公布；

( 协调员：阿尔塔夫先生，巴基斯坦）

组成部分五：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装；

( 协调员：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e ) 核查的一般性条款；

( 协调员：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f ) 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序言和最后条款；

( 协调员：斯蒂尔先生，澳大利亚）

组成部分十：国家执行措施；

( 协调员：蒂利克博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H )组成部分十一：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 协调员：蒂利克博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i ) 组成部分十二和十三：协商和合作；协商委员会，

( 协调员：纳西贝内小姐， 阿根廷 )

" 1 5 . 这些接触小组的工作成果反映在协调员的报告中，这些报告在工作小组里 

进行了深入讨论，以后并经协调员的修正，这些报告全部列入附件，各代表团认为， 

工作小组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所采用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对所有成员开效的 

接 小 组 的 工 作 ，是完全适用于目前阶段的，各代表团赞扬了主席苏伊卡大使在这方 

面提出的富有想象力的建议，

" 1 6 . 主席注意到：

一不同的代表团在专门讨论化学武器的委 g 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一工作小组会议期间的广泛讨论；

一接勉小组内同样广泛的讨论；

- 就各接触小组的报告所进行的透彻的审议和讨论；

一与许多代表团进行的协商，

提出了他对未来公约组成部分的可能的妥协性措辞的意见，这些意见载于第CD/ 

333(CD/cw/WP 4 4 ) 号文件，工作小组赞赏主席的赏献，并建议在1983年的 

审议工作中与各接触小嚴的报告一起予以考虑，

" 1 7 .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小组将在 1983年 

1月 1 7 日至2 8 日在现任主席主持下趣续其工作，应考虑现有的全部提案和今后 

的倡议. 在化期间，小组将继续1982年所进行的工作，包括通过 1982年所设立 

的接勉小组的会议和通过1：面第75 .12g：里所设想的主席就技术问题所进行的协商， 

大家还同意建议就技术问题的协商应继续到委g 会 1983年会议的第一周末，而且 

1982年的工作小组主席要在他所作协商的基础上准备一份报告 . 还商定，工作小 

组应就其在1 月 1 7 至 2 8 日期间的工作提出报告，作 为 1983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



‘‘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 33关于化学武器公约8^范围33报告 

4一.基本立场：

1 . 不包括禁止使用的案文：

‘ 每个缔约®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展、 生产、 以其他方法获取、 

储存、保有或转让化学武器，并且要销毁或按准许Era用途处置现有这类 

武器的储存，也零销毁或拆除这类武器的生产设旋和手段* ’

" 2 , 在组成部分一中，直接载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 每个缔约国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发曼、 生产、 以其他方法获取、 

储存、保有、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并要销毁或以其他方法处置现有化 

学武器储存和这类武器旧生产手段• '

:二 作为任选3?备选方案而提出旧有关重中1925年 《日内瓦议定书》所观足g?

‘ 不便用 ^ 制度以及通过下述之一点或更多点而加以充实的提案：

a ) 列入一项序言性条欲，回顾1925年 《日内瓦议定书》并重，禁止 

使用；

b ) 列入一项专门条款，禁 止 1925年 《日内瓦议定书》中未普包括的 

情况下的便用；

’ 。 ) 列入一项条敦，说明化学武器公约不应被解释成以任何形式限制或 

毁损任何国家根据1 925年 《日内瓦议定书》所应承担的义务 ( 按 

照现有組成部分七S3精神拟订）； ， 

d ) 在 未 来 公 约 旧 本 刘 —项专门条款，确认化学武器的任何使用都 

将构成对化学武器公约35；速反^观定载入化学武器公约孩査条敦 

因此也将适用于这种情况； 

e ) 在处理未来公约的 ‘ 诉程序 ’ 部分应列入一项专门条敦，这项条 

款应确认，一个缔约国对化学武器任何便用，或在一个缔约国後 

助下对化学武器33任何使用，都将表明是对公约3?范 围 所 承 担 — 

瑰或多项义务遭反， 协商委员会旧能力因面要扩展到能够断言是



Î1 ) 

1 )

否进行了便用*

在化学武器公约中3?孩查条款，要包括孩査化学武器禁止便用 3? 

方法和机构。

设立单独机构对怀疑在战斗中便用了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进行调査 ; 

在化学武器公约3ÏÏ定义里包括禁止便用；

为了提高公约357有效性，各缔约国应达成一致意见，以 适 当 形 式  

防止蓄意歪曲有关其他缔约国遵守公约旧实际事态的任何行动》

"三 协调员提出旧 ‘ 工作设想 t 建议 :

"如果达成一致意见，未来公约3?组成部分一可以不包括禁止使用，那么这个问 

题可作如下处理：

在公约??序言里，有 段 落 回 顾 1925年 《日内瓦议定书》，并重申禁 

止便用化学武器；组成部分七也将涉及《日内瓦议定书》申明公约不应以任何 

形式被解释为限制或影响各国根据1925年 《议定书》所承担3?各项义务； 

另外，要庄公约里载入一项新旧条款，确认化学武器任何便用根播法律 

构成了速反化学武器公约0?证据，并且载入化学武器公约的孩査条款从而也将 

适用于这种情况，

«

*  *

" 禁止计戈！I、组织和训练化学战能力

"在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就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中可能载入禁止计划、組织和 

训练问趣进行了短时间的交换意见• 看来，关于这个题目所表这?3基本立场仍然未 

变， 因化大家同意推迟关于这个项目 0̂ 讨论直到其他问题如孩查或不便用等问题旧 

进一步讨论后再进行，



"接蚀小组协调员关于定义的报告

" 1 . 接触小组审议了供本公约使用的‘化 学 武 器 ， ‘ 前体’和毒性标准以及 

' 被准许的用途，的基本定义。有关公约的其他方面如 ‘ 生产能力或能量 •̂和 '销  

毁 ’ 等词的可能意义也进行了讨论。

" 2 . 接触小组在其工作中认识到，它进行审议的可能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被理解 

为对参加审议的各国代表团或任何其他代表团具有约束力。各 11代表团的基本立场 

仍然是那些反映在第CD/220号和第WP33号文件 ‘ 组成部分’及所附注释中的 

还有第G D/294号文件中的立场，

" 3 . 但是协调员认为，在他努力对上述定义的可能内容提出 ’ 工作设想’时得 

到了接触小组 ^̂7支持，设想考虑了所建议容的主要分破或可供选择的意见，因此 . 

报告提供了这些工作设想及对其作注释，同时在必要时 . 在问题前面加上导言。导 

言包含了各国代表团提供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对所建议各种定义的各个部分所作的 

说明。 ’

" 4 . 即使人们希望这些工作设想可能有助于各国代表团缩小关于定义问题的意 

见分坡 . 但仍应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基本方法. 因此它们并不打算反映经过讨论准备 

包括在范围内的所有引起争论的问题，即使偶尔也对它们有所述及。

" 5 . 在开始研究定义问题之前 . 接触小组讨论了 ’ 用途标准，。大家同意这一 

慨念不必明确规定供公约使用。但是 . 下述初步规定看来是晋遍能接受的 :

( 1) 允许一小国家决定准许做的和不应做的事情。

(2)为一个国家评倍另一小国家的活动规定一个指导方针。

( . 3 )规定数量标准的同时，还规定拟定更为具体的标准（如毒性、清单） 

的起点。这样的杨准可作为指导来选择和应用具体核査措施，

" 6 . 关于化学武器基★ 定义的工作设想：

( a ) 定义只应包括这样一些慨念 . 即为公约用途所必需的慨念。

0 » 定义应说明化学武器的典型效应，即其效应是由于利用化学品的有毒 

性能造成的死亡或其他损害。



注释：

使用化学品的其他性能 . 如放射性或其所含能量的武器，即使此类化学品 

碰巧或多或少地有毒， 也不被认为是化学武器。

在定义中这意见表达于何处 . 在定义的导言部分斤是在定义本身，这可 

能有一个提法问题，

有人建议在这方面必须提到在战争、武装冲突或作战中的使用。

所提有关化学品有毒性能的方案可以提及化学武器对一切有生命的有机体 

的毒性效应。

(C) ‘ 化学武器，这一用语应适用于下述三小不同种类项目的任一种类：

H 符合某种标准的有毒化学品及 :&前体，

a 符合某种标准的弹药和装置。这一种类包括二元或其他多元弹药或装 

置 .

Q 专门设计供直 -搂 ，及运用这类弹药或装置而使用的 .设备，

注释 :

定义的上述部分 . 即化学武器使用化学品之有毒性能，也可置于定义本身 

内 .即定义

男一小办法可能是给 ‘ 化学战剂 ' 下定义并将(a)项所述标准应用于这类化 

学战剂4

( d ) 未来公约第一条总的保证不适用于这样一些化学品.即可以被表明为 

了供某些被准许 0̂1用途以适合于这类用途的数量而生产的化学品。但 

是.这类化学品可能必须由涉及第一条诸条款的某些澄清程序加以规 

定，这可以在未来的有关核査条款中表述之，

注释：

在公约中表达这一点的方式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 e ) 将化学品列入毒性类别 . 如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和 

其他有善化学品的标准可以表达如下：

H  ' 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 是指任何有毒化学品，在以 所规定的方法



测量时，其半数致死剂量小于或等于0. ( 皮下注射）或

2. OOOmg-min/in’ ( 吸 入 ）。

a 任何 ‘ 其他致死化学品' 是指任何有毒化学品 • 在以 所规定的方

法侧量时 . 其半数致死剂量大于0. 5mg/kg ( 皮下注射）或 2. 000 

mg-min/m ’ ( 吸 入 ）• 同时又小于或等于1 ( 皮下注射）

或 20, OOOmg-min/ta  ̂ ( 吸入 ），

( 3 任何 ‘ 其他有專化学品，是指任何有毒化学品•在以 所规定的方

法测量时，其 半 数 致 死 剂 量 大 于 ( 皮下注射）或 20. 000 

mg— m in y m ^  ( 敬 入 ）。

注释：

初步达成协议的以皮下给药和唆入方法确定毒性酌草案已在技术性协商过 

程中拟出。

' 其他有事化学品 t 类别可以再细分成几种类别 . 它们涉及致死 f生效应以 

外 的 他 有 毒 效 应 ，这就要求对这类其他有害效应 . 如惑官刺激效应、精 

神和躯体失能效应、皮 善 效 应 等 等 的 侧 量 方 法 达 資 博 议 。

选今尚未尝试如同目前翁工作设想所表这那样对毒素和'崔泪性毒气拟定 

一项定义的可能包括范围，它 可 能 包 括 各 种 I,上述 fb)项最后一条注释 

中仅指出了这种可能性，

" 7 . 关于 ‘ 被准许酌用途，的基本定义的工作设想，

(a) 被准许的用途应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H 非敌对性用途， 和 

a 与使用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非敌对性用途应包括研究、工业、农业、医疗或其他和平用途，执法 

用途、与防ÿ*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

"8  . 关 于 ‘ 前体’‘的基本定义的工作设想 

【. a ) 导言部分，

为供一壞化学武器公约使用，看来有必要做到： （3》确保禁止生产任 

何用于生产化学武器一词对之适用的化学品的化学品 . 和 b)确定这些



化学品中那些从核查的观点看来是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化学品，

上述化学品可以在公约中一般地确定为第一条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 

化学武器的条款所管辖的前体 ’ ，以便在理论上徘除这样的可能性， 

即公约可能被解释为允许生产，，……这些用于化学武器用途âfr前体， 

为了满足上述 .b)项要求 . 看来很有必要，如通过确定化ê- 物形成的主 

要方式在前体中间识别一些特定的化学品, 这些化学品在某方面对生 

产化学武器起关键作用同时又可能没有任何和平用途，这些前体可以 

单独挑选出来，如作为 ‘ 关鍵前体 ’ ，列入公约，关捷前体储存可  

能有必要予以公布和销毁，同时公布和销毁要接受核查措施的核查 . 

这些核查措施也可能适用于查明前体在未来不再生产。这些措施并不 

一般地适用于前因为这些前体在未来公约中只能根据用途标准为 

被准许的用途而生产…•，…,

( b ) 为了供公约之用 . " 前体 ' 的一般和广义定义应包括以下内容：

H 在，…‘，，，中提到的前体是这祥一些化学品，它们可通过化学反应形 

成 在 （第一次在化学武器定义中提到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 

性和其他有專化学品的地方）中提到的化学品。

注释 Î

一项可能的备选方案是：

‘ 前体 " 是指在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或:&他有 

害化学品时可用作一种反应剂的任何化学品，

a 公约应禁止发展、生产、储存，或用其他办法取得、保有或转让 

合乎以上定义的前体 . 其中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前体除外 .

(0 *■关键前体的定义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H 关键前体是指在一次或几次连续的导致形成一种剧毒致死性、其 

他致死性或其他有善化学品的化学合成过程中的反应剂，这种反 

应剂在以下场合发生的反应过程中形成的有毒化学品能决定其化 

学 品 类 别 ： （以化学结构表示）



CD

注 释 :

- 在生产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或其他有善化学品的生产设施 

中发生的反应《

- 在一个化学武器弹头或其他化学武器散布装置之中，在预期 

的最后有毒产物散布以前；或在散布过程中或散布以后在散 

布装置之外发生的反应。

关健前体应予销毁，即转化为本身对生严有毒化学品用处不大的 

化学品， 这类销毁以及不生严关律前体均应接受•…，…中所现定的 

核査，

由此可见，关健前体的定义具有以下特点：

关律前体

- 是一种在生产过程最后阶段的前体，

- 在决定最后严物中具有特殊重要性，

- 对非敌对性用途用处较小，

一从一项有效的禁止公约观点看来，构成严重的危险，因此需 

要在核查方面特别予以重视。

关键前体的定义也可以对公约缔约国提供一种指导，借以评佑以 

前不为大家所知或今后被发现的关键前体的各种未来发展情况。 

对于后一种用途，还缺乏证明材料而被认为是关键前体的东西， 

可以通过对它们同其他前体发生反应时形成的最后产物进行毒性 

确定的办法，同三种有毒化学品的任何一种联系起来。

定义的成立也可用作一种指针，可借以决定落入上述前体的一般 

性定义的化学品是否毋须予以销毁或可以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或 

可为被准许的用途生产，

要得出一小明确的关键前体定义也许可能只需列出一份关键前体 

的清单，这份清单可由协商番员会根播类似上3^—致同意的标准 

予以碗定并作出必要的修改。这样就有可能得出如下筒明定义：

‘ 关键前体 *■是指一种由协商委员会根据一致同意的标准确定，



从销毁的角度需要给予特别重视的前体，

除了关键前体的定义外，也应编制一份关键前体的清单。

关養前体的清单问题在协面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但看来得 

到大多数代表团的赞同，对于该清单可以修改到什么程度也来予 

讨论■

" 9 . 为了公约之用，对于可能需要的、关于。生 产 设 施 •■生产能力’和关 

于 ‘ 销缴 ' 的定义进行了初步讨论。协调员提出作为讨论基础的背景材料开列在下 

面，这些材料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已根播协面过程中对这些间题发表的若干意见进 

行了修改。

l a ) ' 生产设施可以指在那里生产化学武暴的工厂或工厂的一小部分。 

(t) ‘ 生产能力 , 可以指根掘商定前提在特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化学武器数

量，和/ 或可能生产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数目以及根据商定前提在一 

. 年期间这些设施的综合产量。

注 释 :

可能提供每一生产设施的产量而不提供嫁合产量。

(C) ‘•销毁 t 是指下列消除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活动的一种或多种：

H 关于化学武器 

化学品 :

把化学品变成降解产物，这种东西若用于童复生产同一种化学品，将 

很不经济。这种处理应以不损事环境的卞式进行。

这可以包括这样一种方法：直接将化学品投入 ( 不可逆转的 ) 生产过 

程中以生产其他化学品，而这种化学品却不能经济地用于生产原先的 

化学品或促进此类化学品的生产，化学品的这种改变可以称之为转用 

或改装而不叫销毁，并应按照商定的程序予以公布和执行，并需接受 

特殊的核查措施》

禅药和装置：

使这类弹药或装置不能用于化学武器用途, 比较可取的办法是把它们



专门设计的装备：

使这种装备不起作用并从武器系统迁走 

a 关于生产设施

- 知实地把设施拆开或化鉴为零并把设施拆成无用状态的部件 

予以挪开，让厂址成为空地，

- 把生产设施的所有各个郁分或某些部分拆除并分散用于其他 

各种用途。搬走部分及其用途应予公布并核查。



"附  录

a

参考材料 :

" 1980年 7 月 7 日第CD/112号文件第2 — 3 页题为 : ‘ 1980年 7 月 7 曰 

苏联和美国代表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件 ,

" 1981年 8 月 1 7 日第CD/220号文件，题为: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向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

" 1982年 4 月 2 8 日第 WP. 33 号文件第 5 — 1 2 瓦，题 ‘ ( CD/220 )

修正后的组成郁分和注释、建议的新案文和备选措施以及新案文的注释汇编 ’ 

" 1982年 3 月 2 4 日南斯拉夫提出的第CD//266号文件，题为 : 工作文件： 

二元武器及其定义和核查问题 ’ 一 ~

" 1982年 7 月 2 1 日苏联提出的第CP/294号文件，题 为 : '禁止化学武器 

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敦：苏联提案 '

"1982年 7 月 2 6 日中国提出的第CD/CW/CRP. 6 2号文件，题为： ' 中国 

主廣就

关于级成郁分第二条和附件一的备选措词方案 ,

" 1982年 3 月 2 2 日第CD/CW^P. 3 0号文件附件三和四，题为：

有关毒性确定间题进行的协商，向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提出的报告 ’ 。一" '

" 1982年 7 月 2 8 日南斯拉夫提出的第CD/CW/WP. 3 8号文件，é 为: ( 关 

于化学武器备选定义的建议 ’

" 1982 年 3 月 1 9 日美国提出的第 CD//CW/CRP. 31 号、 CD/CW/CTC/IS 

号文件，题为： ' 前体 " '

" 1982年 7 月 2 6 日墙典提出的， CD/CW//CTC//15号文件， 题为 : ‘主席 

就秦；É标准进行的协商 ' ' "

" 1982年 8 月 5 日中国提出的第CD/cw/CTC/ig号文件，题力 : ‘ 关于*- t  

体 " 的定义和二元化学武器的控制问题 ’

" 1Q82年 8 月 9 日苏联提出的第0]//0¥/(：1：(：/ 2 7 号文件，题力: ‘有关禁 

止二元武器及核查此种禁止情况的一些问题，

各国代表团的若干书面建议以及给工作小组的许多早期建议没有列入。



" 接独小组协调员关于组成部分四的报告（公 布 ）

" 1， 拥有或不拥有

拥有或不拥有 ‘ 化学武器，(报据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组成部分所下的定义，包括 

所有组成成份）和正在使用或不予使用3?生产设施，不论其是否在该国本土或国外 

或在其本土但属于其他国家，其中包括那些所有权不十分明确9?,

时间: 不返于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本公约之后3 0 无  

(A) ‘ 化学武器 ’ g?储存

(a) M ：用公喊为重量加以说明，包括散装和填充入弹药3^数量，以及 

备选方案一 用毒性类别说明：

— 剧毒致死性神经毒气（G-gases, V-gases);

- 剧毒致死性簾.'iË性 毒 气 （H- gases);

一 其他.剣毒致死性化学品；

- 其他致死化学品；

- 其他有寧化学品，包括失能剂、精神治疗化学品，疫 ÿ 和致残化学 

品；刺激剂包括那些用于执法用途9ÏÏ刺激剂，

备 选 方 案 二 用毒性类别（剧毒致死，其他致死和其他有害）和化学品名称说 

明，

(fe) 前体

备选方案一，前体，包括部些按上述 (a)备选方案一所述类别gg二元型和单一化 

学品 fg前体》

备 选 方 秉 二 用已填充和未填充33公哺重量和化学品名称说明，

(0) 彈药和挺晋 

备 选 方 秉 一 通过毒性类别或物剂和前体33数量说明。

备选方秉二 . H 类型、重量和未填充数，

( = ) 类型、重量和已填充数。



( d ) ' 专门设计用于化学武器的设备 ’

香 选 方 案 一 通过毒性类别或物剂和前体8?数量说明。

备 选 方 秉 二 类型和数字，包括辅助填充设备。

地点：

备 选 方 案 一 不公布  .

香 选 方 案 二 用精确地理坐标确切说明地点，

时间 : 不返于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本公约之后3 0 无

( 3 ) 生产设施r 

(a》 类别 

备选方案一公布为了销毁

H 物剂和关键前体旧生产设施， 包括产品种类，

C D 填充设施，

曰 关 律 前 体 33生产设施.

备选方案二公布为了销毁以及建立信任借施

H 物剂和关律前体SÏÏ生产设施，包 括 种 类 。 

a 填充设

Q 关律前体3?生产设.施•

m 完全或部分地设计或用于这一用途3?弹药和装置33生产设施，

( b ) 生产设施g?能力

香 选 方 秉 一 类型、直量和/ 或 按 时 间 计 数 童 ，如下：

H 生产化学品53能力直接按化学品重量单位公布. 

a 填充，药3?能力按化学品重童单位公布，

曰二元或多成分弹芯填充弹药的生产能力，按化学品重量单 f立公布，指 

能在作战中形成53特足类型3^化学品重重，

卸） 二元或多成分弹芯填充薄药9^生产能力，按可以在填充弹药后形成的 

化学品重量单位公布 ，



备 选 方 案 二 类型、 重 量 和 或 按 时 间 计 8̂ 数量。

地点：

按度、分、抄公布设施957确切地理位置， 公布也将包括下列设施种类的说明： 

H 现有设施：最后操作日期，

P 改装过9 5 ;目前用途；用来制造化学武器35J最后日期，

B 双重用途设施：

备 选 方 案 一 不公布双重用途设施•

备 选 方 案 二 专门设计或用于部分地供生产任何主要用来制造化学武器的化学 

品之用的双重用途设施》

备选方案三 . 能够改装成常规化学武器93设施SÎT双重用途设旋：

备 选 方 案 四 生产有机碟物质9?所有工业设施5?数字和地点，

时间：

备选方案一

H 拥有设施，在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之后3 0 无  

( = ) 设施能力，不返于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以后3 0 天《

地点 : 不返于销毁之前一年，

备选方秉二

有关设施357拥有. 能力和地点9?所有公布时间不得返于公约生效或缔约国 

加入公约之后3 0 无 

属于其他国家的储存和生产设施

( a ) 按照每一种类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和其他有害化学品：！ 

3ÏÏ全部数量〔以重童力单位）；

( b ) 由任何其他国家、 Ü 家集团、组织或单独私人控制的生产化学武器或 

它们的任何组成部分5?设 施 I：表明这类设施3?.能力：)，

可能需要公布被发现gg在公约生效时缔约国本身并不知情gg化学武器gg旧 

有 :请存，和销毁此类储存53计划，



器

" 2 , 销毁储存计划

公布有关销毁储存计划和时限应包括按公约有关组成部分所下定义的'化学武

，

销毁过程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H 操作规程，

a 时间安排，包括在特定时限内计划销毁的百分比数量，

B 销毁的末西和销毁地点，

卸） 最后产物，

时间：

备选方案一 不迟于公约生效或婦约国加入公约之后3 0 天 .

备选方案二  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之后9 0 天以内，

备选方案三  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如入公约之后6个月以内，

" 3 . 消 除 ^设 施 计 划

公布有关消除生产设施的计划和时限将包括以下内容：

H 设施地点，

( = ) 关于(a)拆除；和( )̂销毁的计划， 

a 分阶段完成消除（如果有必要的话）的时限*

销毁过程说明将包括以下内容：

H 操作类型，

( = ) 时间安排，

Q 销毁的东西和销毁地点，

m 最后产物（如果有的话，包括对用于和平用途的设备成分的说明）， 

时间：

备选方案一  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之后3 0 天以内。

备选方案二  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之后6个月以内，

备选方案三 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之后7 年以内 .

" 4 . 韻毁储存计划的实施

H  PM去 阶 段 为 期 的 销 毁 储 存 进 度 报 告 ，包括^ 型、数量和销毁方 

法的细节，



口 以 今 后 一 年 / 阶段为期的销毁储存计划，包括类型、数量和销毁方法 

的细节，

时间：以年度/ 阶段为期，

* 5 . 生产设施的拆除/ 销毀计划的实施

H 以过去一年/ 阶段为期的设施拆除销毁进度报告，包括类型、地点 

和消除方法，

C = )以来来一年/ 阶段为期的拆除X 销毁设施计划、包括类型、地点和请 

除方法，

时同 : 以年度/ 阶段力期，

'*6. 消除活动的完成

公布完成所有 ' 化学武器 ’ 和生产设施的消除活动。

时间 : 不返于 1 0 年，

" 7 . 被准许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储存和生产此类化学品的设施 

( a ) 生产的、从健存转用s i 获取的或使用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备选方案一

H 用于同防护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

( = ) 用于工业、农业、研究、 医疗或其他和平用途以及与使用化学武 

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备选方案二

H 用于同防护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

(幼 生 产 防 ÿ*用或被准译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专门设施的地点和能力， 

时间 : 3 0 天以内一一（指在公约生效时持有的储存）

以年度/ 阶段力期一一（指随后的储存）

" 8 , 备 选 方 案 一 被准许用途的其他致死性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 .

备选方案二 产生特定风险的商业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 .

备选方案三 有机碟物质的生产，

量、

为被准許用途而生产、取得、保有或使用的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包括其数 

生产总量、化学名称、用途和地点以及其生产设施的能力，



时间 : H  3 0 天以内一 （指公约生效时持有的储存）

( = ) 以年度X 阶段为期一 ( 指随后的储存 )

‘‘ 9 , 转让 

备选方案一

H  1946年 1月 1 日以来的转让量，

( a ) 转让化学品X 剧毒、致死、其他致死和其他有專化学品的数量， 

( ^ ) 转让弹药和其他作战手段的数量/ 填入这些弹药的化学品重量， 

( C ) 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设备和相应的技术文献/ 按这类转让结果所 

能生产的化学品重量单位，

( = )公布转让给被准许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蟲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接受国 

的国名，

备选方案二

公布转让给防伊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接受国的国名 , »
时间：

对于备选方案一第H 项

不迟于公约生效或缔约国加入公约之后3 0 天，

对于备选方案一第口项和备选方案二 

转让之前3 0 天 

"1 0 . 储存的转用 

类型、数量和预期使用的细节，

时间：

备选方案一  和公布销毁储存计划一起或作为它的一个部分，

，备选方案二 和公布销毁储存的实施一起或作为它的一小部分，

"1 1 . 把生产设施改装为销毁设施 

包括地点、类型、 能力等细节，

时间：

备选方案一  和消除设施计划一起或作为它的一小部分，

备选方案二 在公布销毁储存计划的同时。



"1 2 . 停止与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

( a ) 发表一项公开的总命令，说明不得进行旨在促使化学品的毒性用于作 

战武器的计划工作、組织工作和训练工作；

( b ) 查明一切载有旨在促使化学品毒性用于作战武器的组织规划、计划、 

手册等等均已撤销或修订；

( C ) 公布旨在防护化学武器的设备组成情况，

时同 : 不返于 1 0 年 .

选择方案 : 不作此项公布，

公布的提交

一公布均将提交协商委员会并由它通知所有缔约国 •



‘潜勉小组协调员关于组成部分五的报告（销 毁 、转用、拆除和 ?̂ :装 ）

" A . — 销毁储存：

一 、条款：商定的享列入的次组成部分

( a ) 销毁化学武器所有现存睹存的总的义务（* ) ;

( b ) 遵照附件中规定的条件和情况将储存转用于和平用途的可能性；

( C )使用能避免有，于环境和居民的安全的销毁方法的义务0  * ) ;

( d ) 关于为了推动公约的实施而进行的国标合作条款0 *，），包括为了 

销毁的目的，将化学武器转让给另一^ 约国的可能性；

( e ) 说明销毁过程的鉴小期限，应在公约对每小婦约国生效后算起（建议 : 

十 年 ）:

一开始实际韻毁的时间（备选方案）：

( 1 ) 不返于在公约对每4 # 约国生效后6小月；

( 2 )不运于在公约对每小缔约国生效后2 年。

有些代表团提出的其他次组成部分 :

( a ) 销致可以用于二元武器的前体的义务0 ) ;

( t i 当公约对每缔约国生效后将所有诸存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 C )使用可作充分核查的销毁方法的义务。

"二 、—— 附件：商定要列入的次组成部分：

( a ) 准许将储存转用于和平用途的条件和情况（留待进一步拟定0 * * * ) ) 

0 ) ) 在察销毁的期间零完成的程序和操作：

- 最切阶段（从公约对每小缔约国生效起到开始实际销毁）：

- 提交销毁:储存的计划；该计划应包括：

+ 享销毁的物剂的数量和类型；

+ 销毁过程时间表；

+ 用一愈的措辞说明销毁所运用的方法；



+ 说明用于销毁的设施的地点。

- 销敦阶段（从开始实际销毁到整个销毁期限的结束）：

+  ( 应参看季求各缔约ÎS对销毁储存所作的公布 )

一些代表团提出的其他次组成部分：

( a ) 在销毁阶段确保适当平衡以防某♦缔约国获得对另一国的军事优势的 

规定；

( 如，商定的销毁比率）； 

m 力保证尽量减少经济损害和避免对和平化学工业进行不必喜的干授和 

徒增负担的规定

注： （* ) 建议增加的："这包括定义为 ‘ 化学武器 ’ 的所有东西，包括所

有类型的前体 " 。如果在 “ 定义 " 组成部分下，所有前体都合 

乎 " 化学武器 " 的定义，这部分增如对于为条款 (a)建议的次组 

成部分就不必要了。

( *  * ) 这项义务可以在适用于領毁储存和设施的一坂单独的条款中予 

以规定。

( * * * ) 这项规定可以载入一^当的地方以便适用于储存和设施的销

t .

( * * * * ) 建议的条件和情况：（a ) 可容许转用的物剂一览表；0 3 )转用

的国际监替； ( C ) 应以不可道转的方式进行转用， 以防止将混 

合物剂重新用作武器。



2 ， 设施的销毁

“ 一、— 条款：商定的要列入的次组成郁分 :

( a ) 销毁和拆除设施以及不建新设施的总的义务；

( ^ ) 当公约对每个缔约国生效后关闭该设施并在那时■停止生产化学武器的 

义务；

( C ) 暂时将生产设施改装成为销毁储存用途的设施的规定；

( d ) 不将该已改装的设施重新恢复，以及一•旦它们不再用于销毁储存的用 

途时将其销毁或拆除的义务；

( e ) 说明从公约封每个缔约国生效时算起的 '整小销毁过程的最大期限（建 

议： 1 0 年 ）：

- 开始实际销毁的时间：

( 备选的建议）

( 1 ) 在公约对每个缔约国生效后的六个月；

( 2 ) 不迟于在公约对每个缔约国生效廣的八年，

一些代表团提出的其他次组成部分：

( a ) 为销裁:储存的用途而建立特别设施的可能性的规定；

0 > )根播附件中将作出的具体规定，把某些类型和种类的设备在和平工业 

中重新加以利用的可能性的规定

( 0 ) 使用可以进行充分核查的销鼓方法的义务，

" 二、 - H t # : 商定的要列入的次组成郁分 :

( a ) 拟定Ê養♦ 销数期间寧完成的程序和操作：

H 最初阶段（从公约对每小缔约国生效时至实际销毁开始）

一立即停止生产和关闭设施；

一提交销毁设施的详細计划；该计划应包括：

+ 设施的地点；



+ 说明销毁拟使用的方法；

+ 说明暂时改装作为销毁储存之用的设施；

+ 销毁此种经改装的设施的计划，

P 销毁阶段（从开始实际销毁至察个期限的结束）：

( 应参看要求各缔约国对销毁设施所作的公布），

-些代表团建议的其他次组成部分：

( a ) 详述可以在和平工业中重新使用的设备的类型和种类； 

m 在销毁阶段确保适当的平衡， 以防某个缔约国获得对另一缔约国的军 

事优势的规定（如 ，商定的销毁比率

/

|

\
' 设施 ’ 这 -名词应按组成部分第二条中规定的理嚴一些代表团建 

议了如下定 ;L

' 设计或用于生产主要用作化学武器用途的，或用来装填化学弹 

药的任何化学品的设施和/ 或设备 ’ .



■应该列入公约别处的涉及组成部分五的一些问题

( a ) 关 于 ' 定 义 ’ 的一些问题 :

- 根播公约规定禁止的，以及因而应予以销毁的武器和物剂的定义 

(见 有 关 ‘精存的销毁’ 的 A 节以及对本条敦的商定的次组成部 

分<&)的注和对建议的次组成郁分(a}的注;
一用于生产化学武暴，因而应予以销默的设施和/ 或设备的定义 

( 见 有 关 '设施的销毁’的S1T以及对本条款的商定的次组成部 

分 (a)的注 ) ;
- 对储存和设施的销跃或拆除这一慨念的定义*

( b ) 有 关 ‘ 公 布 ’ 的一些问题：

- 各缔约国对于销毁或拆除睹存和设施的过程皮作的一切公布应详 

细说明，包括周期性的公布（建议：在销毁阶段应每年公布）；

* - 说定销数储存和设施的计划应提交的机构（建议：协商委员会）； 

( C ) 有 关 ‘ 核查》的一些问题：

- 对于遵守组成部分五中规定的各项义务对遵守情况进行核查 

的适当程序.
( d ) 有关榮止特让化学武器的一些问题：

- 关于不转让化学武器的义务的例外情况， 以便允许转让«关緒存 

的条款中规定的送往^ 的储存 ( 见 ' 储存的销毁，A节迷条款的 

次趙成部分 (d )K



‘‘ 接触小组协调员关于组成部分九的报告（关于核査的总条款）

"组成部分九可包括"F列各点：

" 1 , 核查的Ü I : 对遵守公约条款提供保证• (  CD/220)

" 2 . 核查的范围 : 应在相5：的原则基础之 i 将适当的和商定的核查措施特别应 

用于：

( a ) 组成部分一至四，关于黎止发展、生 产 、以其他方法获取、储 存 、

保有和转让化学武器；

( ^ ) 组成部分一和五，关于在商定的时期内销毁或以其他方法处置现有化 

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 f 段；

( C ) 组成部分六，关于非敌对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 d ) 对事实进行调查，包括在商定的基础上对有关被指控进反公约条款的 

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 3 . 核查的手段 :

( a ) 核查的技术手段：组成部分九可指明，适合任务需要的商定的核查技 

术可在每小实质性题目下加以确定（现载入组成部分二至六），

( b ) 核查的组织手段 : 组成部分九可规定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 以作为监 

测执庁和遵守公约条款的一个常设积构,



"接勉小级协两员关于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的序言^最后条款的报告

" A 节：慨念和供选方案

"序言

慨念

H 实现全直彻鹿裁军 

P 禁止化学武器綠必要的裁军步骤

曰决心排除使用的可能性；使用化学武器与人类的良心不相容 

(29)加强在科学领域内的和平合作 

伍)生物武器公约的义务对化学武器谈判的影响 

认识到 1925年的议定书和生物武器公约的意义 

W 联合国宪章

(A)化学武器公约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甚为重要

供选方案

在序言的第一段载入禁止使用

化学是为了造福于人臭

不减横安全的原则（在较低的军备水平上 )



-序言

H m

重申它们坚持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林，包括禁止和消除所有类型的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

口

深信，禁止发展、生产和偷存化学武器及销敦此类武器是达成在有效国际 

监 Ÿ 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一 4^义要步讓，

曰 使用

决心为了養个人类的利益彻鹿徘除将化举物剂用作武器的可能性；深信，

化种使用与人类的良心不相i ，并信应不遗余力去尽可能减少这一风险， 

m 和平合作

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应该加强科学领域中，尤其是化学领域中的国 

际合作，

备选 方 案 考虑到在化学领域中的各项成就应专门用于造福于人类

® 生物武器公约

依照禁止发展、生产和倚存细窗（生 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中所承担的关于■应趣续进行其威的谈判，以便早日就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 

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有效措施速成协议的义务，

灼 1 9 2 5年议定书

认 识到 1925年 6月 1 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室患性， 

秦性或其他气体和细窗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的重春意义以及自1975 
年 3 月 2 6 日起生效的《关于黎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窗（生物）及秦素 

武器和销毁化种武器的公》的重專意义，并号召所有缔约国严格遵守上 

述协定，



æ 联合国宪章

还希望致力于实现联合S宪章的各項宗旨和嚴则

(A) 社会和经济发展

认识到该公约的履行能够对各S, 尤其是对发展中面家的社会和经济发晨 

作出重要赏被•.

供选方案

以不减横任何®家或1S家集团的安全为指导尿厕



■想成部分七 ——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不限制或减缩1925年议定书或任何其他国际条约中所规定承担的义务

供选方策

- 具体提及生物武器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

一 具 体 提 及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 

约 》规定的各项义务 

一 将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与 1925年议定书相联系的可能性



•里 成 部 分 七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组成部分革案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被解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 缩任何® | t在 

1925年 6 月 1 7 日于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室患性、毒怪或 

其他气体和细窗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适用于武装冲突 

的其他任何国际条约或任何现有的国际法规则，

提及生物武器公约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被解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滅缩任何国家在 

1925年 6 月 1 7 日于日内瓦签署的《黎止在战争中使用蜜患性、毒性或 

其他气体和细窗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在 1972年 4 月 

1 0 日开放签暑的《禁止发晃生产及储存细菌（生 物 ）及秦素武器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其他任何国 

际条约或任何现有的国际法规则，

提及环境公约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被解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缩任何国家在 

1925年 6月 1 7 日于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宣患性、毒性或 

其他气体和細窗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 或在 19 7 2年 4 月 

1 0 日开放签暑的《禁止发展、生产及储存细窗（生物）及毒素武器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和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 

的技术的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其他任何®际条约 

或任何现有的国际法规则，



«级成■ » 分 八 ：IS际合 

概念

H 务求不访«fc在和平的和防护性的化学活动领械里的頃碌合作 

a 承担义务促进、提倡并参加材料和情报的交流 

Q 承担义务分Si由于实族化学武器公约而节省下来的开支，

一促进和平的化学活动领械里的国际合 

一尽可能充分参加交流（包括就训练和装备防护措族的合作）

一承担义务座要求援助其他缔约

成郁分十四：修正案 

H 任何缔约面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菜；提交保存人；散发给其他缔约国 

H 修正案应自本公约多数缔约国接受之时起，对接受修正案的每个缔约国生效; 
此后，对其余各缔约S 则应自其接受之日起生效，

供选方,
- 在审查会议上审议修正案

- 缔约面在生效后未表示不同的意图者应被认为是修正后条约的缔约S,

*•填 成 八 ：H 际合作 .

里Æ 挪务》案

(1 ) 本公约的实族务求不访碍本公约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在和平的 

和防护性的化学活动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包括化学品的国际交流以及按照



本公约的条款为和平和防护目的而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剂的设备的国际 

交流*
(2)本公约每小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促 进 、提倡并参加得合本公约的目的而把 

化学品用于和平和防护目的的设备、材料和科技情报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流《

(3)本公约每4,缔约国应承担义务》把由于实施本公约中一致商定的裁军措族 

而可能节省下来的大部分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用于造福 

发展中国家*

尽可能充分的交流

本公约每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便进、提僵并有权参加符合本公约的目的 

而把化学慕用于和平目的的设备、材料和科技情报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流• 
此种交流应酌情扩大到防护措族方面的合作，

向缔约国提供援助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依照联合国宪章承担义务向提出要求的本公约的任何缔 

约国提供或支持缓助， 知果安全理事会决定由于有人连犯公约，该缔约国 

已面临着危险。

"组成部分十五一 审查会议 

慨念

如果大多数缔约国同意可在五年后进行审查 

C=)每五年进行一次，

"组成部分十六一 有效期和退约



慨念

H 无限期有效

a 退约的权利；提前三个月通知保存人；对危及到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声 

明

曰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会 *

"组成部分十四Î 修正案 

组成部分革案

1 , 任何缔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任何建议的修正案的案文应提交給保 

存人, 由他迅速地将其散发给所有缔约国*
2 . 修正案应在本公约多数缔约国将其接受文书交给保存人后，对接受修正案 

的所有缔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各缔约国则应在提交其接受文书之日起 

生效，

"组成部分十五：审查会议 

组成部分草案

1 . 本公约生效后五年，或在这以前本公约多数缔约国以向保存人提出建议的 

方式提出要求后，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公约缔约国会议，审查本公约的 

实施情况， 以便确保公约的各项目的正在得到实現这种审查应考虑到与 

公约有关的任何新的科技发展

2 . 此后应每照五年举行进"-步的审查会议，本公约多数缔约国军求时亦可在 

其他时间举行*



m 成郁分十六：有效期和退约

组成部分草案

1 . 本公约无限期有效。

2 . 本公约各缔约国如断定与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最高利益时， 

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公约，该国应提前三小月将此种退出决 

定通知保存人。化项通知座包括关于其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 

的说明。

a 保存人则应将本公约某一缔约国提交的退约通知立即告知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

'想成部分十七：签署、批准^加入 

组成郁分草案

1 . 本公约应对所有国家开放签字，未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3款之规定生效前 

在本公约上签字的任何® 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自 ♦ 国家的政府按照本条第2 敦之规定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4 .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自各该国交存 

批准书》 入书之日起生效，

5 . 保存人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本公约及

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以及收到的其他通知事理迅速通知所有签字国和缔 

约国，

6 .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漆办理登记，

7 . 公约附件应被认为是本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十七—— 签署、批准、加入 

慨念

H 对所有国家开放；统时加入 

口 需 获 批 准 Î 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曰达特定数目的批准书后生效 

(K)后来加入的.生效

⑥ 保存人将每一签字、每一批准或每-•如入通知所有签字国 

^按照联合圓宪章办理登记  

æ 公约的附件

供选方案

- 二十小国家批准后生效 

一需要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批准后生效，

"组成部分t 八—— 公约的散发

由保存人散发备有所有联合国正式语言的文本

供选方案

；!十个国家批准 ,
本公约应in十个国家的政府按照本i 第 2敦之规定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全体安全理事会成员国

本公约应自一个国家的政府，包é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府交存 

批准书起生效，



' 组成部分十八：公约的散发 

里成部分革案

本公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联会国秘书长座将经正式核正的割本送交联合国 

及联ê»国各专门机构的各会员国政府，



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的关于组成部分十的报告

( 国家执行措施 )

« 1 . 关于国家播魂9?条款 

工作设想 :

每个缔约国应按其宪法程;f 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a?错施来执行公约，而且特别 

要在其管辖和控制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任何速反公约的活动，

每个缔约国也应将它采取了哪些有关执行公约gg立法和行政惜施一事通知协商 

委员会，

" 2 , 关于国家机构gg可能条.款 

供选方案：

- 每个缔约国应指定一个中央机狗和接触点，以负责监替公约8̂ 执行以 

及贞责与协商委员会及其他缔约国5?中央当局进行合作，

关于这个中央机构53职能S3指导方针可在附件•…中规足，

一每个缔约国应确足它 35J负责与协商委员会合作的接触点，

一 不对国家机构作待别观足，因为这个问题可被认为已被有关国家措拖 

的条敦所包括 ，

" 3 , 载有关于国家机构职能gg指导方针g?可能附件 

若就第2 段 里 第 1种选择达成了协议，那么这样一个附件就可能是必要的， 

这个附件05J内容应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下列有关可能指导方针 93 —些想法捕自不 

同0?工作文件，仅供说明之用：

( a ) 每个缔约国根据条款，…•…所指定的中央机构，应由每个缔约国按照其 

自己53立法来予以组织和使用.

(b) ‘ 国家方面，：



(c)

监督执行下列各项义务：

• 禁止发展、 生产、 以其他方法获取、 储存、保有和转让化学武器；

， 销毁化学武器储存；

， 销毁或拆除化学武眷旧生产手段；

， 将化学武器生产手段暂时转作销毁这类武器储存之用；

， 将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用于非敌对性军事用途；

( 这个单子要根据就禁止范围所达成的最后协议来予以详细说明） 

为了监督执行上述各项义务，中央机构应能：

• 从相应旧调査 遵 守 公 约 瑰 状 3?执行机关、代理机构及企业单位 

取得有关的情报；

• 审査关于化学工业及有关领城3^企业所进行53发曼活动以及生产 

和商业活动旧报告，包括审查进行制造可能与公约落圃有关5?化 

学品和其他产品的工业公司33企业所作3?生产性商业文件；

• 视察那些生产么、约范围所辖33.剣毒性致死化学品、有害化学品和 

前体旧企业；

• 视察那些正艘拆除或已被拆除或被改装成为被准许用途而生产上 

述化学品9?企业；

• 取样调査废气、废水和土壤；

， 在上述企业安装感测装置并作出必要测足；

， 取得履行其职能所需经赛；

， 向有关改府提交有关其活动旧报晋，报告应予以公布，

‘ 国际合作方面，

- 向协商委员会提供为执行委员会有关极査遵守公约⑩任务所需5? 

全邵资料；

— 在瑪行国际视察的情况下，要给予所要求gg各种捷助，包括技术 

援助和提供資料；

一 可 便 用一些技术性3?和非技术性av视察人员；



- 准香编写为满足国际核査的要求所需类型的文件汇编；

- 在向协商委员会提供专业知识方面进行合作；

- 在同执行公约问题有关351间题上与其他缔约®的中央机构以及相 

应9? ® 际组级进行合作，



A接独小组协调员提 iB的关于组成部分十一的报吾 

" ( 国家核查的技术手段）

" " I. 关于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使用与国际法相一致的段落 

供选^

一为监测其他国家遵守公约条款的目的，对®家核查技术手段的任何使 

用，必须与普遍公认的面际法原则相一致，

- 本公约的每个缔约® 在与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相一致的条件下，为 

监测遵守公约条敦的目的，可使用其所掌握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 2 . 关于协助和提供情报的段落 

供选方案：

一 依 照 本 条 第 1敦规定的核查，可由任何缔约国运用其自己的HI家核查 

手段进行或在任何其他缔约国的全部或部分协助下进行。

- 任何拥有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缔约国，在有需要时，可将它通过这些 

手段所获得的、对公约的目的是重要的情报，交由其他婦约国处置，

-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任何情报应对进行监测的缔约国保密，除非或直至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另一个缔约国没有遵守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应通 

知协商委员会，

一 本公约的各缔约国应能通过协商委员会取得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段而 

收集的情报，拥有这些情报的各缔约国应将情报交由协面委员会处置 ,

^ 3 . 关于不干涉国家核査技术手段的段落 

工作设想 :
本公约的每小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不阻碍一 <包括通过使用故意隐.畴 

的措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一 其他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 /款而运用的国家核



查技术手段*
(根据有些代表a 的意见，关于不干涉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条敦应按 

第 2 敦的第4种选择所规定的有关提供情报的条敦而定。对隐畴的问题应 

予进一步浸清， )

按照《海床条约》第三条第5 敦的现定而提出的组成部分十一的备选方案;
‘依本条规定之核查，可由任何雜约菌运用其自己的手段，或在任何其他 

缔约国的全部或部分协助下，或在联合国范畴内，遵照其宪章，通过适当的国 

际程序进行之，,
(至 ：- 第一部分可被认为已为本文件第2/款的第 1种选择所包括;

一 第二部分可被认为已组成部分十三所包括）



"接勉小组协调员提出的关于组成部分十二^十三的报告 ( 协两和合作:协商委员会） 

"组 成部分十二：协商和合作 

" 一、大家普遍同意，本公约应载入一项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正常的协商和合作的

条敦：

( a ) 各缔约国承诺进行协商和合作 .

(切协商和合作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在两方或多方之间直接进行

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包括适当的国际组织和协商委员会所提供的服 

务来进行（大家普遍同意载入一项专门涉及协商委员会的条敦，以画 

调其特殊作用），

( Q )协商和合作的实质：任何有关公约条敦的目标的问题，或任何在实施 

公约条款中出现的间题 .

供进一步审议 :

- 特别提及联合国大会和/ 或安全理事会，

二、关于被指称在遵守公约方面有可疑或有速反行为的事实调查程序 

( a ) 鼓嚴缔约国进行双这接勉的一般方式，

0 ) ) 每小缔约国（提出挑战的或被挑战的）有权要求协商委员会进行事实 

调查程序，包括有权要求由协商委员会进行一项特定的活动（例如现 

场视察），

( 0 ) 这些要求必须有根据 ..

(d》 承担在事实调查程序中进行合作的义务，

( e ) 在拒绝现场视察时，必须提供适当的解释，

( f ) 协商委员会承担义务将其程序的结呆通知各缔约国 .

(«) 一般性提及每小国家都有权求助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机构，

供进一步审议 :

一协商委员会就一项要求的价值作出决定，并对被指控在遵守公约 

方面有可疑或有速反行为时拟进行的事实调查程序的适当活场作出 

决定 .



拟定一填关于各缔约国应盤决保证在协商委s会进行的调査中与 

其进行合作的条敦.
在缔约®拒绝接受现场视察后，协商要g会可能采取的行动：

- 要求提供进-•步的情报 

- 要求重新考虑该项决定

在速反了公约的情况下，向一个缔约国提供协助的条敦：

- 纳入一般性提及《联合国宪章》

一或制定成专门条敦

对其他缔约国遵守公约《实际状况进行里曲的间题•



'组成部分十三：协商委员会 

•A ) 组织问题 

"1 •起句

经商定 • 应有一项说明协商委员会的目的的总的表述方案 . 即：

一进行较广泛的国际协商和合作 

一确保国际资料的获得 

一提供专家的指•夢 

一监梦公约的执行 

- 便进持续遵守公约的条敦的核查 

" 2 . 设立的时间

一 协商委员会：在公约生效后不久例如 3 0 天之内设立 

一 大 家 普 遍 同 意 ，在设立协商委员会之前需要作一些筹备工作 

供进一步审议：

筹备委员会  .

- 临时性机构

一 在 有 X个国家鉴署了公约之后再予以设立 

一对每小签署国都开放

- 职能：进行筹备性技术工作. 向协商委员会提出建议

" 3 . 组成

- 每4^输约国可指液一名代表 

- 每个翁约国可指浪数名顾问 

供进一步审议：

- 主廣一供选方築：

- 保存人（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小人代表）

-  由各输约国选举产生 

- 轮流担任主席职务 

一集体担任主席职务

一每个翁约国都有权利或义务成为协商委员会的成员 

" 4 . 从厲机构



大家普遍同意，协商委员会应有：

一 一小技术性的秘书处

- 一小或数小有少量成员的从厲机构以进行常务性工作 

供进一步审议：

一 一♦ 或数个从属机构的成员。有人建议：

一按公平的地理分布 

- 每隔X 年更新一次 

- 设若干常务成员 

一 职 能  

建议增加的部分：

一 事实调查小组 ： 由数量较少的输灼国0̂ 政治代表组成的 .得到适 

当技术支持的执行机构，应一个錄约国的要求. 对有关被指控在 

遵 守 公 约 方 或 有 遣 反 行 为 进 行 事 实 调 査 程 序  

- 若干专家研究小组：为拟定有关执行公约的重要问题的专门研究 

而特设

一 若 干 核 査 队 ：在秘书处主持下进行系统的现场视察 ,

5 . 会议

一临时会议一供选方案：

— 应一个缔约国的请求而举行 

一 应 X 小缔约国的请求而举打 

一应一小或数小从属机构的请求而举行 

一应公约保存人的请求而举行 

供进一步审议:
- 例会一供选方案 

一  每年举行

一 间隔较长时间举行一次. 例如，可取决于秘书处成员的任命 

• 或一小或数♦ 从厲机构成员的任命的需要，



U
7

tf8

议事规则

- 关于实质问题：不进行投票表决。如果委员会不能提供一份一致同 

同意的报告，它应提出牵涉到的各种不同的意见，

供进一步审议 :

一关于与其工作安徘有关的问题。有人建议 . 只要可能，委员会就 

应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 否则可采取多数票决定 0̂ 办法 

一应一个缔约国的要求 . 就关于被指控为在遵守公约T 面f 可疑或有 

達反行为时进行事实调查程序作出决定 

各绪约国与协商委员会的合作 

供进一步审议 :

赛用一有人建议：

一 由各输约国负拒 

9 . 有一专门条敦 . 说明协商委员会有权向适当的国际组织请求协助或要求提 

供情报

*  上列次组成部分最后纳入一项条款或一份附录，将取决于就公约的总结构上所 

作的决定，



' B )协商委员会的职能 

普遍同意的职能 :

**1 . 进行较广泛的国际协商

与各綠约国C 负责执行国家核查的机构）进行密切合作 

向各绪约国提供必要的技术潮助，

" 2 . 接收、要求和分发各输约国〔负责国家核査和执行的机构）可能提供 lÿî与 

本公约 f t条敦有关的资料 . 并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

" 3 . 拟定与执行公约有关的技术问题 . 例知，制定和修改前体的清单.商定的 

技术程序，

" 4 . 进行和/ 或参加系统的现场视察，以便 

一监渊化学武器储存的销缴

一 监 溯 〔为非敌对军事用途）〔力被准许的用途〕小敦模生产剧毒性致 

死化学品的专一设施，

建议權加的部分：

一监测化学武器生产和装填设施的停用情况 

- 监测化学武器生产和装填设施断销毁/ 拆除 

- 监渊某些经商定认为有特殊危险的商业性化学品的生产 

一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停用情况 

供进一步审议：

- 协商要员会在系统的现场视察中的作用：

— 唯一的责任

- 共同分担的责任，例如与有关的缔约国分担 

- 系统的现场视察的性质（永久性断一周期性断一睹意挑选的一按 

商定的程序进行的）.

"5  . 接受一小缔约国请求 . 对被指控为在遵守公约方面^疑或有速反行为的 

情况，进行事实调查程序 

一适当时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情报 

一 进 行 和 / 或参加挑战性现场视察



建议槽加的部分：

一对指控小绮约国或在一♦緒约国协助下使用了化学武器断情 

况进行挑战性现场视察，

" 6 .对其一切活动提出年度/ 定期报告. 如认为恰当，这项报告可由秘书处或 

一♦ 或若干从厲机构拟订.



'"附 录

大家香遍同意 . 应拟订一份附录，载有：

« - 系统的和挑战性的现场视察的技术程序 

一视察;员的权利和职能 

- 东道国人员的权利和职能 

- 一般性类型的视察程序

- 用于视察的一般类型酌装备• 以及谁提供这些装备*

供 进 一 辦 3义_:

- 视 察 人 员 来 源  

"二 . 在进行视察期间所进行活动的一般范围，例如：

- 对 化 学 武 器 储 存的销毁的例行监测 

一对小规模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专一设施的例行监测 

一 进行♦实调查程序的过程中

注： 根据有关公约总结构有待作出的最后决定. 上列组成部分可能会分列入两份不 

同的附录，



E . 新塑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 .

此类武器的新系统；放封性武器

7 6 . 委员会根播其工作计划，于 ^ 月 1  5 日至 1  9 日以及 9 月 6 日至 7 日审议 

了题为 " 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 ^ 此类武器的新系统；效封性武器"的议程項 

目.
7 7 . 在 1 9 8 2 年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了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

( a )  G D / 2 6 1 号文件， 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句牙利代表 3 . 提出，题为

"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的新系统，，。

(1 3 )  C D / 3 2 3 和 C o r r .  1  号文件， 1 9 8 2 年 9 月 1  一 3 日日本代表因提

出，题 为 " 工作文件一禁止袭击核设施"。

( C )  G I I / 3 3 1 号文件， 1 9 8 2 年 9 月 1  3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 

出，题为"工作文件一关于在一项放封性武器条约的范围内禁止进 

攻核设施的一些问题"。

7 8 . 根据委员会 1 9 8 2 年 2 月 1  8 日第 1 5 6 ^ 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有关附厲机构 

Ô & 决定（见 C D / 2 4 3 号文件），放封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根据其以前的职权范围重 

新设立，以便就一项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封性武器的公约达成一致意见 •  

委员会进一步 定 ，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特设工作小组应在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结束之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

7 9 . 在 1 9 8 2 年 2 月 2  5 日第 1 5 7 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任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的代表担任特设工作小组的主鹿，

8 0 . 在 1 9 8 2 年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組于 2 月 2  0 日至 4 月 2  1 日以及 9 月 

2 日至 8 日期间召开了 1 4 次会议，主席在此期间又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

8 L 作 为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的审议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 

- " t â '报告（G D / 2 8 4 ^ e v .  1 号文件），该报告载有 1 9 8 0 年、 1 9 8 1 年以及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的工作情况 * 主鹿在提交报告时所作的发言载入第 C D / 2 8 9 ^ 文 

件 . 在 1 9 8 2 年 4 月 2  1 日的第 1 7 狱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 

报告，该报告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联大特别会议 

的特别报告 " （G D / / 2 9 2 和 c o r r .  1  — 3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8 2 . 此外, 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 , 载于第CD/32转 文 件 , 

83， 在 1982年 9 月 1 7 日的第188^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 

缴的报告，该报告是本报告的一小經成部分，

" 一、导言

" 1 ,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1 9 8 2 年 2 月 1  8 日举行的第 1  5  6 次全体会议上，决 

定在其原有职权范围 9 ? 基础上重新设立放封性武蕃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就一项黎止 

发展、 生产、傭存和便用放封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鉴于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5 ? 联大特别会议即将召开，特设工作小组要在 1 9  8 2 年第 

一期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并决定，特设工作小组也季在 1 9 8 2  

年第二期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

"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 2 , 载军谈判委员会在 1 9 8 2 年 2 月 2  3 日举行 0 3 第 1  5  7 次全体会议上，任 

命簿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字 宁，韦格纳大便博士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联合国 

载军中心的丘延纳迪 • 叶菲莫夫先生和林国烟傅士分别任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和第 

二期会议的工作小组秘书 .

" 3 * 特设工作小组在 1 9 8 2 年 2 月 2  0 日至 4 月 2  1 日期间和 9 月 2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共召开了 1  4 次会议 .

" 4 . 根据其要求，下列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应邀参加了  1 9 8 2 年会 

议期间 5 3 特设工作小祖 ? ? 各次会议，这些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二、希腊、 爱 

尔兰、挪咸、塞内加尔和西班牙 .

" 5 , 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中，考虑到了第一届专门论载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 7  6 段， 它也顾及了联合国裁军审议番负会的有关



建议，待 别 是 1980年 通 过 与 第 二 个 裁 军 十 年 有 关 ff?那些建议 ^除 了大会在其以 

前各届会议上通过旧有关此题目的各项决议之外， 工，小组还考虑到了第3 6/97B 

号大会决议，这项决议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拟订一 

项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封性武器 sg条约，以便如有可能提交1982年第 

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 ,

" 6 . 在 1982年会议期间，特设工惟小组还审议了下列新文件：

(1) CD/RW/WP.25

(2) CD/W/WP. 25/Add .1

和 Add.l/R fiv.l

(3 ) CD/RW/WP.26

(4 ) GD/RV/WP.2T*

(5 ) CD/HW/Vp .28

(6) CD/HWÂ .29

(7) Cr/RW/WP.30

(a )  CD/RW/WP.3lfP Add.l

(9 ) CD/EW/WP.32

主席的发言（1982年 3 月 9 日 K  

经主席修正 5 ?关于会议开始阶段的工作安 

排 （1982年 3 月 1 5 日工作小组通过） 

主席的工作文件：关于放封性武器定义 

肯定9?表述方案（摘 要 ）（1.982年 3 月 

1 0 曰），

暂行工作计划（由主席提出 ) ( 1982年 

3 月 1 5 日 ） .

主席的工作文件：放射性武器条约 3 ?范围 

条 .敦的建议案文（1982年 3 月 1 5 日）， 

主席的工作文件：关于和平用途条敦 3?建 

议案文（1982年 3 月 2 2 日 ），

南斯拉夫 : 放射性武器 Ï?定义一 第二条 

( 1982年 3 月 1 8 日 

澳大利亚 : 关于足义和禁止范围 ffg建议 

( 提出两种备选方莱某文）（1982年 3 

月 1 9 日和4 月2 日 ) ,

主席3*3工作文件：所建议的关于遵守和後 

査5?手 投 （上 接 第 2 0 号文 

件 ）（198 2 ^ 月22 B)



(10) cd/rw/wp. "

(11 ) CD/HW/WP.M 

02) -CD/EW/WP.巧

(13 ) OD/w/VP, 35/Add. 1

(14 ) CD/RV/WP.36

(15 ) CD/RW/WP. " 和 C orr.l

(16 ) CD/R¥/WP.38

(17 ) CD/RVT/WP.39

(18 ) CD/RVT/WP.40

主席的概括，关于建议在 1 9 8 2 年 3 月 

2  6 日和 4 月 2 日f f g 工作小组会议上讨 

论 3 ^ 有关保护核设施初步间题 （ 1 9 8 2  

年 3 月 3  0 日），

瑞典: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旧某些 

方面 5 3 备 忘 录 （ 1 9 8 2 年 4 月 5 日 ） .  

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准备的提交给裁 

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草案：由主席提出 

( 导 言 ）（A 和 C 部 分 ） （ 1  9 8 2 年 4  

月 1  3 曰 ）。

对放封性武器条约草案的条款断讨论 

( " 传统的 " 放射性武器主题事项）： 

由主席提出（B 部 分 ）（1 9 8 2 年 4 月 

1  6  H  )。 *

2 1 国集团: 关于为放射性武器条约草 

案中一项条款所建议的案文（1 9 8 2 年 

4 月 1  4 日）。

日本：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提案 

( 1 9 8 2  年 9  月 1  H  ) 。

主席的发言（1 9 8 2 年 9 月 6 日 ）。 

主席的工作文件：放射性武器条约条 

款汇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放射性武器公约 

的范围内同禁止攻击核设施有关的问题。

" 三、实质性谈判 

" A .  19 8 2年第一期会议 

. 按照大会第3 6 / 9 7 ?号决议所载的呼呼，特设工作小组为了向霧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提交一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 

约 . 在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了  1  2 次会议，

" 8 . 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载于第 C l V ^ 8 4 y  

R e v  1 号文件 . 其中扼要叙述了  1 9 8 0 年和 1 9 8 1 年会议期间以及 1  9 8 2 年第一 

期会议期间的谈判情况。在 1 9 8 2 年 4 月 2  1 日第 1 7 3 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 

委员会通过了该特设工作小组的特别报告. 它是裁军谈判要员会给第二届专门计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的一小组成部分（第 C D / 2 9 2  a n d  C o r r  1 - 3  

等文件 ） 。 *

1 9 8 2 年第二期会议

" 9  . 鉴于在 1 9 8 2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所遇到的种种因难并考虑到富二届裁军特 

别联大并未在这一领域中采取行动. 工作小组主席就通过一封信件及所附调查表 

主劾与各国代表团交换意见，以便便进工作小组未来的工作。调査表特别着重‘传 

统 ’ 放射性武器主题事项同禁止攻击核设施的固有问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k 一问 

题在早些时候曾几乎使工作小组的谈判陷于僵局。

" 1 0 . 在 1 9 8 2 年 9 月 2 日举行的工作小组 1 9 8 2 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第一次会 

议上 . 主席报告了对他的信和调查表的各种答复. 以及在他进行非正式协商过程中 

各国代表团发表的各种意见，这些答复和意见的简要叙述已载于主席的发言中（第 

C D / R W / W P .  3 8 号文件）主席在发言时强调说，他对所收到的答复的看法必然是 

他个人的和带有综合性的看法，目的在于从各国代表团提供的不同意见中把所看 

到的共同点摆出来。

" 1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 . 确认了主席在他声明中要求注意的事态发展，某些代表团 

在关于特设工作小组未来工作的组织方面以及在主席调査表中所提出的问题上表现 

了某些灵活的态度。但是，从讨论的情况看来，主席主动进行的协商，特别是上述 

第 8 3 .  1 0 段中提的协商，以及某些代表团所采取的新的立场尚未能消除工作小组在 

这一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此外.有几个国家的代录团认为有必要重申它们政府对正 

在工作小组中谈判的某些实质性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在 1 9 8 2 年第二期会议期间 

未经详细审议。

*  并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 补编第 2 号 》（A / S — 1 2 / 2 )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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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同一次会议上 . 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介绍了分别载于第CD/ 

R W / 5 7 P .  3 7 和 C o r r .  1 号文件和第 C D / R W / W I » .  4 0 号文件中的工作文件，

" 1 3 . 尽管存在★ 见分歧但是大家普遍认为 .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范围内. 应 

该趣续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傭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以便 

取得迅速进展，其中还要考虑到在 1 9 8 2 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进行的协商和讨论;有若 

干代表团认为 . 把这一问题的未来谈判基于主席提出的、载于第 C D / R W y ^ P .  3 9  

号文件，即放封性武器条约的条敦革案汇编之上 . 将可能会有助干在 ' 传统的，放 

射性武器主题事项的谈判中取得进展，某 些 代 表 团 这 一 问 题 应 和 禁 止 攻 击 核  

设施间题同时进行谈判，其他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保留自己立场 .

" 1 4 . 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 在 它 1983年会议开始时设立 

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禁止放射性武器继续进行谈與， "



8 4 . 在却牙利代表团的创议下，根框委员会1 982丰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 

划， 委员会就 " 新里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的新系统；放封性武器"这一

议程项目召开了 2 次非正式会议， 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案和建议，

8 5 . 在 19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在某些成员® 专家的参加下，在全体会议

和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题• 先前对这个项目的讨论总结已包括在要员会给第 

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 CIt/292^Corr, 1—3 ) 豹第70— 

7 5段，对防止出现新型的大规模铁灭性武器和lib类武器的新系统遂续存在两种重要方策

86. 有些代表团赞成一项禁止发展和生产一切新类型的大现模毁灭性武器一 

有待在一份所附的清单如以间明一 的总协定，该协定也将尤许缔结禁止特定武器 

的单项协定. 它们认为，作为第一步，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强国应 

发表相同的宣言保证不发展任何新的大观模毁灭性武器， 它们还建议由委员会建立 

一个由合格的政府级专家组成的特设小组，以便拟定一项总协定草案和禁止特定武 

器的各单项协定草案 • 在这方面，它们提请注意建立在科学和技术发赛基础上的 

各种武器可能性会产生的危险，

87. —种章见认为可以指派上述政府级专家负责准备一份关于这一主题事喷 

的研究报香.

8 8 . 有些代表团指出，它们认为更恰当的做法是，根据可能识别的大观模毁 

灭性武器，有一项算一项地就禁止这类可能的新武器来谈判各种协定， 它们指出迄 

今还没有识别任何这类武器• 一项总的禁止协定将过于含糊，因而不能适用于具体 

情况，也使人不能确定并实施适当的孩査播施》 目前他们认为迄今所遵循的敝法一 • 
举行有专家参加的足期非正式会议一一可以便委员会能适当和足够地注意这一问题 

的发展来识别任何可能需要特别审议和证明确有需要对具进行具体谈判的情况，

8 9 . 还有一种意见认力，为了有助于采纳其体借施以防止把科学和技术万面 

的成就用于军事用途，可以把科学家与姿员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如采取建立一^  

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办法.

综合戴车方案

90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3 月 2 9 日至4 月 6 日以及9 月 8 日至9 日审 

议了题为 " 综合戴军方秉 " 的议程项目.



在 19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了有关这一项目的下列文件：

(a) CID//229号文件， 2 1 国集团于1982年 1 月 2 7 日提出，题为"关 

于 《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 ‘ 目标，一章的工作文件，，.

(b) CD/âSO号文件， 2 1 国集团于1982年 1 月 2 7 日提出， 题为"关 

于 《综合裁军方案》中题力 - 优先项目，一章的工作文件"，

(C) CD/232号文件，保如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团于1982 

年 1 月 2 9 日提出，题 为 " 关 于 《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 ‘ 目标，一 

章的工作文件

(d) CD/233号义件，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却牙利、 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团于1982 

年 1月 2 9 日提出，题 为 " 关 于 《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 ‘ 优先项目， 

一章的工作文件"，

(e) GD/239号文件，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 

牙利、 蒙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a 代表团于1982 

年 2 月 8 日提出， 题 为 " 矢 于 《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 - 原 则 ，一章 

的工作文件 ’，.

(f)  CD/245号文件 ，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录团于1982 

年 2 月 1 9 日提出 ， 题 为 " 关 于 《综合裁军方案》议程项目的工作文 

件 ，，•

(8) CD/255号文件， 2 1 1Ü集a 于 1982年 3 月 3 日提出，题为"矢 

于 《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 - 机构和程序，一韋的工作文件 " .

(31) CD/296号文件，罗马尼亚代表团•于 U 8 2 年 7 月 2 8 日提出，题

为 "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民议会和尼古拉 .齐奥塞斯库总统 

提请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专̂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考虑的意见" .



9 2 . 根据委员会于1980年 3 月 1 7 B 在第 6 9 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设 

立 了《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就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 

会 议 《最后文件》第 1 0 9 段中设想的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以期在第二届栽军 

特别联大之前结束其拟定工作. 为此，特设工作小组在1980年第二期会议和1981 

年整个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 根据委员会在1981年 8 月 2 0 日 第 1 4 8次全体会

议上所作的决定，该特设工作小组于19 82年 1月 1 1 日恢复工作.

9 3 . 作为其审议工作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一*份 报 告 （见第 CD/

2 8 3号文件）• 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在提交报告时的发言载于第CD/286号义件.

在 1982年 4 月 2 1 日的第1 7 3 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振

告，该报告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特 

别报告（GD/292和 Corr. 1-3  ) 中的一小组成部分，

9 4 . 根据第十二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6 3 段，大会将《综合裁军方案》革 

案以及在特别会议期间就此问题襄表的各种意见和取得的进展送交裁军谈判委员 

会. 此外，大会要求委贞会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提交一份经过修汝的《综合 

裁军方菜》草案.

95 , 在 1982年 8月 5 日的第176次全体会议上， 委员会决足报播第一届裁 

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1 0 9 段的设想，重新设立综合载军万案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向第三十八届联大提出一份经修改的综合戴军方秉草秉，其中"考虑到第二届 

裁军特别联大上就此问题发表的各种章见和取得的进展" ，大家达成一项谅，，即 

在本届会议余下的时间里，特设工作小组不应召开正式会议，1S可召开採索性质的 

非正式协商或会议*

9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重新指定墨西齊代表为该特设工作小組主嚴*

G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9 7 . 从 8 月 3 0 日至9 月 1 日，委员会根振其工作计划审议了题为"防止外居 

空间的军备竞泰 " 的议程项目. 从 3 月 3 0 日至4 月 7 日，委员会还就此问题举 

行了非正式会议，



9 8 . 在 19 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了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

(a) CD//272等义件，蒙古代表a 于 1982年 4 月 5 H提出，题为"防止

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工作文件，，•

(b) CD/274号文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于1982年 4 月

7 日提出题力 " 关于禁止在外展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草案，，.

(C) CD/320等文件，加拿大代表团于1982年 8.月 2 6 日提出，题为

" 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

(d) CD/32转 文 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于1982年 9 月 

1 日提出，题 为 "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鹿团主鹿1*.工. 

勃列日淫夫给联合国第二届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展空间大会的贺电"。

(e) CD/32转 文 件 ， 2 1 国集团于1982年 9 月 1 3 日提出，题为"关  

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7 题 为 ‘ 防止外展空间军备竞赛V 的特设 

工作小组之职权范围的革案" 。

9 9 . 自从1979年以来，其中包括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 

审议的情况已载入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G V 292  

和 C orr  1 —3 ) 中的第8 0 段至 8 3 段，

1 0 0 .在 198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审议 

有关就此填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1 0 1 . 委员会收到三瑰建议< 一项是关于在旨在防止^展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各現 

协定的范围谈判一项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和可核查的协定 . 这一建议，认 

为就一般性质的协定所进行的谈判不能有效地处理如禁止反卫星系統这样的具体问 

题，这在建议者看来是有待进行的最迫切的任务 . 另一个建议是关于谈判一■项禁 

止在外空间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 .根振这一建议，反卫星系统的问题应在旨 

在达成同样目林的其他措施的范围内加以审议 . 男一小建议是2 1 Ü集团提出的， 

4^中指出谈判的目的应是在适当的情况下达成一项或多项播定，以防止外展空间中 

一切方面的军事竞奏-



1 0 2 . 在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 . 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谈判一项防止 

外层空同军备竞赛国际条约的案文，同时要考虑到现在所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 CD/272 ) , 有一些成员国支持这项提案，并提请大家注意大会第36/99号决 

i义有些^ 他代轰S 提议 , 应根据大会第36/^7 C等决议的内容 . 设立一小具有明确 

规定其谈判范围的恰当职权的工作小组，一些成员国支持这项提案， 2 1国集团提 

出了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的草案， " 重申外展空间—— 人类的共同遗产—— 应完 

全留作和平用途的原则 . " 该小组将进行谈判，同时要考虑到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 

后的倡议 .以便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间，和禁止将外层空间用于敌对用途 

{ CD/329)o

1 0 3 . 总的来说中国支持2 1 国的上述立场 ， 并也赞成在这一项目下设立一小特 

设工作小组，

1 0 4 . 在委员会中，大家广泛强调了在各♦领域中和平利用外展空间对所看国家 

的重大价值例如在电讯、气象、航海、对自然资源的道感，对限制军备和裁军措 

施的核查、维持和平和建立信任措施、等等方面。一些代表团一致认为 . 应采取所 

有的可能步骤确保把外展空间完全用于和平用途 . 特别是鉴于外层空间也有被用于 

敌对目的的种种可能性，

1 0 5 . 某些代表团提及了一些现有 0̂ 它们认为其中载有重要军备管制规定的有关 

外展空间的多这和双这协定， 它们建议在进一步审议谈判另外的外层空间军备管 

制措施这一问题的同时，委员会应审査现有的国际法实质* 但是其他某些代表a 认 

力，对现有的国际文书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并且技术发展已表明在这些文书中存 

在某些缺陷和漏洞，因此，某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缔结各种协定》禁止在外展空间 

部署所有类盤的武器 ， 而不仅仅是排除任何侵略性或进攻性的活动或装置，例如反 

i 星系统，其他某些代表团认力有必要确定优先项目并建议，作为第一步，委员会

座审议谈判一项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和可核查的协定的间题 ，

1 0 6 . 目前，在委员会中尚未就设立工作小组的提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某些代 

表团认力 . 委员会应继续进一步讨论其面临的各种提案以及今后的任何提案.以便 

对准工作目标• 然后再对设立工作小組并规定其职权作出决定，一些梵他代表团认



为 可 以 不 再 拖 延 地 设 立 一 小 工 作 小 组 开 始 进 行 谈 判 ，如 第 CDX272号文件中 

建议的那样，还有其他一些代表团认力应把大会第36/^7C号决议作为基础，以制 

定在项目7 下有待设立的工作小组的恰当职权， 2 1 国集团还认为应及早设立一小 

工作小组，进 行 第 CD/329号文件所建议的谈判，

H. 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 

和其他有关措施的其他领域

1 0 7 .在 19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男一个有关停止军备竞赛、裁军和其他有 

关播施的其他领域的文件：

C V 275号文件，加拿大代表团于1982年 4 月 7 日提出，題为"军 

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一一第二版 " .

1 0 8 .某小代表团忆及，第一届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曾认识到有必要对那些影响条约行动的主要 

技术发展趣续进行审查，并邀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同条约各缔约国进行协商之下， 

考虑为此目的设立一小由其领导的特设专家小组，审查会议曾指出，这样一小小组 

可能有助于下届审查会议作好有条理的准备工作，考虑到这一点，上述代表团建议 

委员会在明年会议开始时准备其议程和工作计划的时候，应采取合适的措施，以便 

满足上述要求，

工， 审议和通过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 

大会的年度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

(a) 审议和通过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 

会议的特别报告

1 0 9 .从 1982年 4 月 7 日至2 1 日，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审议了题力"审议 

和通过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甘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的议程 

项目 .



110. 1982年 4 月 2 1 日在第1 7 3 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提交给第二 

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见 第 ÛD/2 9 2 和C o r r .  i一3 等文件 *

m 审议和通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年度报告

1 1 1 .从 1982年 9 月 1 0 日至1 4 日，委员会根据其198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 

的工作计划，审议了题为- 审议和通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 的议程项目 ,

1 1 2 ，主席代表裁军谈判委贡会提交这份报告&

委员会主席 

( 墨西哥）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卷字）



附 录 一

委员会工作参加者的綠合名单 

( 1982年会议）

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

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

委员会四月份和休会期间的主席： 

委员会八月份的主席：

委员会九月份到下次会议体会期间的 

主席：

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委员会割秘书：

穆哈敷德 • 贾法尔 • 马哈拉蒂大使（伊 朗 ） 

马里奥 • 阿莱希大使（意大利）

大川美雄大使（日本）

查尔斯 • 加泰雷 • 迈纳大使（肯尼亚）

阿方索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大使（墨西哥） 

里克希•贾帕尔先生 

弗-贝拉萨德圭先生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 阿尼斯 • 萨拉赫•贝先生

迈夢乌德，马提先生

阿卜德勒卡德尔•塔法尔先生

* 穆罕默德、•马希先生 

穆罕鼓德，格德库尔先生♦

大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15团长 

参赞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参赞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办事处

代表团

国防部

国防部



网根廷代表团

胡利奥 • 塞 ，卡拉萨某斯先生

•桑托斯，恩 -迈廷内斯先生

比充托尔，埃•博赫先生

维森特 • 埃斯佩切，希尔先生

罗贝尔托 •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诺尔吗，纳西贝内小姐

大使

裁军事务特别代表 

外交部，布宜诺斯艾利斯 

代表团闭长 

全权公使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全权公使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参赞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纽约代表团 

候补代表 

—*秘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使馆二秘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澳大利亚代表a  

* 戴维• >德利尔先生

* 罗里•斯蒂尔先生

大使

常驻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休 •博伊德小姐 

特雷弗•芬德利先生

彼得•麦格雷戈先生

—秘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组约代表S  

二秘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专家（地震 ）

澳大利亚矿物资源局

时代表g

安 •昂克林克斯先生

J ，拉厄伊马厄凯斯先生 

CH，罗利埃先生

<T，M•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 •克某克小组

德 ，比斯肖上尉 

J-M. 范吉尔斯先生

大使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M：办事处代表 

负责裁军问题无任所大使 

全权公使

外交部裁军处处长，市鲁塞尔 

一秘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随员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专家（化学武器）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地篇科负责人

巴西代表团

塞尔索 • 安东尼奥 • 德索萨 • 埃 • 大使

库瓦尔先生 出库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塞尔希奥，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公使

副代表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 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先生

巴鲁赫•格林伯格先生

«
伊凡，索蒂罗夫先生

拉多斯拉夫•德亚诺夫先生

彼得•波普切夫先生

克利门特，普拉莫夫先生

尼科拉，米哈伊洛夫中校

勒 ，奇里斯耗兹科夫博士

大使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大使

外交部副司长，索菲亚 

代表团副团长 

一秘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外交部， 索菲亚 

三秘

外交部， 索菲亚 

三秘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H 内瓦 

办事处代表团 

专 家 （化学武器 )

国防部，索菲亚 

专 家（地策事件）

保加利亚科学院，索菲亚

趣句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吴貌貌季先生 大使

細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 吴丁觉兰先生

* 吴维温先生 

* 美昂丹先生

* 吴漢敏先生

* 吴丹吞先生

二秘

趣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老 

箭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二秘

細甸常驻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

趣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力*事处代表团 

二秘

趣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a

加拿大代表团 

* D，S•麦克费尔先生 

♦ 杰拉尔德 . R •斯金纳先生

J •戈德罗先生 

* D •达维纳斯先生

大使兼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参赞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副代表

一秘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一•秘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B 

* 田进先生

* 食孟嘉先生

公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临时代办 

代表团团长 

参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代表团副团长



扬明良先生 

王£ 菩女士

林成先生

冯镇趣先生 

胡小苗先生 

李我哦先生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古巴共和国代表团

国防部宫员

代表

二秘

中卑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闭

代表

二秘

中傘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

国防部官员 

代表

外交部S 际司官员 

顾问

国防部专家 

专家

国防部专家 

代表

国防部专家 

代表

路易斯 • 索拉，比拉博士 大使

保德罗 • 努淫斯•莫斯克拉先生 

安赫尔 • 维克托， 萨雷斯先生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二秘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代表

古巴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豪尔赫 • 路易斯 • 加西亚，埃尔南 

德斯上尉 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 米洛夫 • 维伊沃达先Ï

扬.斯特吕卡先生

埃夫增•札波耗茨基博士

* 安德烈 • 齐马r先生 

* 扬 ，伊鲁谢克先生

* 卢杰克，斯塔维诺哈先生

大使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衝参，

联邦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代表团候补 ffl长 

参赞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联邦外交部裁军处割处长 

三秘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联邦外交部

埃及代表团

* 赛义德 • 阿卜德• 拉乌夫•里迪先生大使

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 伊卜拉希姆 • 阿皇，哈桑先生 

* 穆罕默德，纳比尔，法赫米先生 

* 瓦圭赫•哈纳菲先生 

瓦法，巴西姆小姐

参赞

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

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

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埃及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因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 

* 塔德塞•特雷费先生

康吉特，赛恩乔吉斯小姐

赛塞哈，约紛内斯先生

特命全权大使

埃塞饿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代表 

一■秘

埃塞饿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法国代表团

* 弗明索瓦•德拉戈尔斯先生

雅克•德博斯先生

伯努瓦•达博维尔先生 

热 斯 尔 上 校  

莉迪•加泽兰小姐 

* 米敬尔•库蒂雷先生

大使

法国驻裁军谈到委员会代表

第一参赞

副代表

外交部裁军处副处长， 巴黎 

国防部

外交部裁军处副处长， 巴黎 

一■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 格哈德•赫德尔博士 大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 

处代表 i

代表团团长



* 胡贝特，蒂利克先生

曼弗雷德，考尔富斯中校 

弗里德里克•萨于茨中校 

尤尔根•登布斯基先生 

于尔根•默佩尔特先生 

拉尔夫•特柱普博士

一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代表团 i i a 长

国防部

国防部

三秘 .外交部 

顾问，外交部 

专 家（化学武器）

科学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 字宁 • 韦格纳博.士

诺贝特•克林勒博士

大使

代表团因长 

«

候补代表

沃尔夫 • 埃贝尔哈德•冯登哈根先生上校

军事顾问

沃 尔 夫 •勒尔先生 

约汉纳斯，普赛尔斯克博士教授

二秘

顾问，联邦国防部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

却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

代表团a 长



* 费伦克•加伊达先生

* 恰巴•哲尔费先生

蒂博尔•托特先生 

埃代•比斯特里薛尼博士

埃莱克，谢博克博士 

哲尔奇•赞蒂西博博士

参赞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二秘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三秘.外交部 

地震学教授

匈牙利科学院地震观测站站长 

专家，国防部上校 

专家，国防部上校

印度代表®

P-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

♦ 什亚姆•評明先生

拉克什米，普里女士

特命全权大使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侯补代表 

一秘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a  

顾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 

CH，安瓦尔•萨尼先生 大使

外交部特别顾问，雅加达 

代表代表团团长



纳纳 • s •苏恰斯纳先生

博埃尔•毛纳先生

♦
努 格 罗 维 斯 努 穆 尔 蒂 先 生

恩尼•苏普拉普托先生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英德拉•达马尼克先生 

希达亚特，卡塔哈迪马贾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准将 

法齐•卡西姆上校 

卡约诺中校 

B • 西马尼♦塔克少校

大使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副代表

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印度Æ西亚常驻联合国纽约办事处代表闭 

代表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纽约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

外交部国际組织司，雅加达 

代表

外交部国际条约司，雅如达 

代表

外交部国际組织司宫g , 雅加达 

代表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官员，雅加达 

代表

国防与安全部，雅加达 

顾问

国防与安全部，雅加达

顾问

国防与安全部, 雅加达

顾问

国防与安全郁，雅加达 

顾问



朱朱，朱巴达赫小姐 随员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纽约办事处代表团 

顾间

伊明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

穆哈默德 •贾法尔•马哈拉華先生 

M•诺斯拉蒂博士 

沙赫罗赫，莫哈马蒂先生

贾利尔，札希尔Æ亚先生

代表团团长

专家

三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组约办事处

代表团

三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意大利代表团 

* 马里奥•阿莱希先生

布參•诺•卡布拉斯先生

卡洛，马利亚•奥利瓦先生

埃耗雷•迪焦万尼先生

迪卡洛先生

大使

意大利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 ®长 

参赞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因 

一秘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上 校（海 军 ），军事顾问

国防部

上尉，专 家 （化学武器）

国防部



日本代表闭

大 美 雄 先 生  

高桥雅二先生

* jll喜田先生

* 田中健二先生 

山本正弘先生 

秋山一郎博士

* 新弁，先生

特命全权大使 

代表团团长

曰本常驻栽军谈判委员会代表酌 

代表团副团长 

一秘

日本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秘

曰本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专家

曰本气象局，东京 

专家

防卫厅，东京 

隨员

日本常驻裁军谈典i委员会代表团

肯尼亚代表团

查尔斯 • 加泰雷•迈纳先生

D- D. C . 唐 .南吉拉博士

约翰，移里鸟•基博伊先生 

乔治 • 恩乔罗盖，穆组先生

大使

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组约 

代表团团长 

一秘

肯尼亚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外交部高级助理秘书 

一秘

肯尼亚大使馆，波恩



塞西齋代表团

* 阿方索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大使

墨西哥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 s a 长 

萨达琳达 • 因萨雷斯•雷内罗女士参赞

候补代表

玛丽亚 • 德洛斯• 安翁莱斯 • 二秘

罗梅罗小姐 ’顾间

卢斯•吗丽亚•查布利艾斯•加》 j、姐代表团秘书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杜格苏兰金•颇尔德姆比列格先生大使

香夫桑道尔金•巴雅特先生 

色赫一奥其林•包勒德先生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

代表闭团长 

外交部，马兰巴托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摩洛身王国代表团 

* 阿里•斯卡利先生

西迪 • 移罕鼓德•拉哈利先生

穆哈迈傳•什赖比先生

大使

摩洛齋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闭团长 

参赞

摩洛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 

摩洛寄王国常驻联合国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一秘



穆斯塔法•哈尔福尤先生

马赫移德•尔米基先生

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二秘

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二秘

特兰王国代表g  

♦ 弗明斯•范东根博士

字德里克，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罗伯特 • 扬-阿克尔曼先生 

皮特尔•德克勒克先生 

A* «!• «3■•乌姆斯博士

布 • 特尔•哈尔先生 

A. R. 里彻马博士 

格 ，豪特加斯特先生

特命全权大使

特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冗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闭副团长

外交部裁军与国际和平事务处，海牙 

外交部裁军与国际和平事务处，海牙 

专家 （化学武器）

荷兰自然科学研究所毛里茨亲王实验室

主任，德尔夫特，荷兰

外交部裁军与国际和平事务处，海牙

尼日利亚代表a  

* G，0•依朱厄尔博士

» 布里马赫先生

大使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 参赞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侯补代表



0, 阿金桑亚先生

«
阿圭伊一伊龙西先生

A- A，阿德波朱先生 

工- I N C•乌克吉小姐 

A- Ü - 阿布巴加先生

参赞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秘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三秘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尼曰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a

巴基斯坦代表团 

♦ 曼苏尔•阿赫运德先生

移尼尔，阿克拉姆先生

* 塔里克•阿尔塔夫先生

萨尔曼•巴希尔先生

大使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参赞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一秘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秘鲁代表闭

赛利佩•巴尔迪维索先生 大使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昏

佩特尔•坎诺克先生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侯补代表

代表团a 长 

豪尔赫 •贝纳维律斯•德拉索达先生一秘

秘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闭 

二秘

秘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秘香常驻联合国日内冗办事处代表团

雄森特•罗哈斯先生 

奥古斯托•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 博古米尔•苏伊卡博士

耶茶，札瓦隆卡先生

博格丹•替辛先生

斯塔尼斯拉夫•科尼克先生 

亚努什•恰洛维奇上校 

塔德乌什 • 斯耗罗伊沃斯先.生

大使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老s a 长 

参赞，全权公使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肉瓦办事处副代表 

参赞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肉瓦办事处代表 

外交部长顾问，华沙 

国防部，傘沙 

一秘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肉瓦办事处代表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 米尔恰•马利塔先生 大使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 伊舍•达特库先生

泰奥多尔•梅列斯卡努先生

米赫伊，比基尔先生

帕纳特•塔凯先生 

米海 • 斯特凡•多加香上校

大使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 ®团长 

参赞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一秘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外交部 

军事顾问，国防部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A. T. 贾亚科迪先生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C，克拉克先生

大使》常驻代表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顾问

墙典代表团

英亚，图尔森夫人 外交部副国务大臣 

代表团团长（到 8 月 6 日止）



瑟特•利德戈尔德先生

* 卡尔一马格尼斯•希尔特组斯先生

乔治•安德松先生 

斯特尔•埃里克松先生 

赏纳尔•约南格女士 

英格丽德，松德贝格女士 

吕内- 安格斯特勒姆先生 

* 汉斯，伯格伦德先生 

* 约翰，隆丁博士

古斯塔夫，埃克霍尔姆先生 

鸟尔夫•埃里克松先生

斯特尔，特奥林先生 

扬 ，普拉维茨博士 

奥拉，达尔曼博士

拉尔斯 • 埃里克•德格尔先生

大使

代表团副团长

代表团团长（从 8 月 6 日起） 

参赞

代表团副团长（从 8 月 6 日起）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上校》军事顾问

国家国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科学顾问

公使^外交部

公使

瑞典驻维也纳大使馆 

科学顾问 

一*秘，外交部 

国防部，科学顾问 

国家® 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科学顾问 

国家国防研究所 

科学顾问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代表闭闭长，大使 

外交部委员会委员 

苏联驻裁军谈判委g 会代表



Y - K . 纳札尔金先生 

B - P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R，M.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代表团副团长，公使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代表团副团长，公使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代表团副团长，公使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II，A- 墙莫夫先生 顾问，外交部

y ，M. 甘贾先生 顾问，上校，国防部

V  Y - 洛什希宁先生 参赞

苏联常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团

G-1T•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二秘

苏联常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日肉瓦

办事处代表团

V，A- 埃夫多科政先生 二秘

苏联常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10

V. F. 普里亚欣先生 专家, 外交部

V. L . 加伊先生 专家, 外交部

E- N. 戈洛夫科先生 专 1 外交部

G- M. 波利亚尼奇科先生 专家, 外交部

V，E. 库饮斯基先生 专家, 外交部

M-M. 伊波利托夫先生 专 ^ 外交部

Y- V. 科斯坚科先生 专家, 外交部

S- B，巴沙诺夫先生 专家, 外交部

V-M. 切列德尼申科夫先生 专家



A，p•库捷波夫先生 

B，T•苏里科夫先生 

V，I *•科特久江斯基先生

专家

专家

专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 

* 大 卫 • 萨 默 海 斯 先 生

#
劳伦斯 米德尔顿先生

约翰 • S •奇克先生 

* 巴 里 • 诺 布 尔 先 生

球 林克夫人

乔安挪，！!•；?•赖特小姐

T ，英奇博士

大使

代表团因长

联合王11出席栽军谈判委S 会代表团 

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暮备管制和裁羣司司长 

参赞

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秘

联合王国出薛栽羣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三秘

联合王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专家（化学武器）

国防部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尤金，V ，罗斯托先生

路易斯 • G ，菲尔被先生

* 莫里斯 . D ，巴斯比先生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署长 

代表闭与会时的当然团长 

大使

美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美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到代表 

军备愛制和裁军事务署



苏珊 伯克女士

皮尔斯 • S •科登先生

凯瑟嫌•克里顿伯格女士

乔 因 德 森 先 生

詹姆斯 • J •霍根先生 

廣姆斯 • 伦 纳 德 先 生 '

约捨，马丁先生

罗伯特•米库拉克先生 

理查德•米尔顿先生 

约翰•米斯克尔先生 

查尔斯•皮尔西先生 

约翰，帕克特先生 

罗水 • î* •斯科特先生

顾 问 I

国防部副国防部长办公室 

顾问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多进事务司 

顾问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

国务略国际组织事务司 

( 1982年 2 月 2 日至2 月 2 8 H) 

上校，空军，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上校，陆军，顾问 

国务院政治一军事事务司 

顾问

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司 

( 从 1982年 2 月 2 8 日起）

顾问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多进事务司 

顾问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多这事务司

顾间

能源部

上校，陆军，顾问 

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顾问 

能源部

顾问，上校》海军陆战队

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 1 9 8 2年 2 月 2 日至2 月 2 8 日 ）



劳雷尔 谢伊夫人

玛丽安•温斯顿夫人

顾问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多这事务司 

顾间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多这事务司

委内瑜拉共和国代表团 

* 雷纳尔多，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大使

委内瑜拉常驻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代表 

* 玛丽亚，埃斯佩兰萨•鲁埃斯塔夫人一秘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秘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代表a  

二秘

委内墙拉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

委内墙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

委内墙拉常驻联合国（组 约 ）代表团

乌戈 • 苏亚雷斯，莫拉先生

奥斯卡 • 安德列斯，阿吉拉尔 

帕尔多先生

奥斯卡 •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赫苏斯，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卡集米尔，维达斯先生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博士

特命全权大使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日肉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大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a 长



米奥德拉格•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米卢廷•齐维奇先生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先生

弗技多•沃伊沃迪奇先生 

米洛拉德，拉多蒂奇教授

公使街参赞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H 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特别顾问

代表团团员

裁军小组组长

代表团团员

专 家 （化学武器）

专 家（放封性武器)

札伊尔共和国代表闭

* 巴格本尼• 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大使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經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札伊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札伊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成员 

二秘

扎伊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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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物

联合国出HR货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糖。请向书店W问或写信到纽灼成日内瓦的联合国镑售组。

HOW  TO  OBTA IN  UN ITED  NATIONS  PUBLICAT 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 ICAT IONS  DES NAT 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in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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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AaHHfl OpraHH3auHH 06T>eAHHeHHi>ix Hai；Hâ mo^mo KynHTb b khm^khmx M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âonax MHpa. HaBOAHTe cnpaBKH 06 HSAaHHHx b 
Bameu khhmchom Mara3HHe htih nnuiHTe no aApecy : OpraHHaauHH 06T>eAHHeHHi>ix 
HaqnA, CeKqHH no npofla>Ke HSAaHHft, Hi>K)-HopK h/ih ^eHes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 IONES  DE LAS  NACIONES UN 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àn en venta en iibreri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6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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